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橋簡字第852號

原      告  陞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智傑  

訴訟代理人  李嘉苓律師

            林昱州律師

被      告  宋祈宜即德明眼科診所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冷氣拆裝保養費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

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9,123元，及其中新臺幣102,123元

自民國112年2月19日起，其餘新臺幣17,000元自民國113年6

月1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0分之9，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9,123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7年間承攬被告之冷氣拆除工作，

自被告所經營之高雄市○○區○○路000號餐廳（下稱至聖

路餐廳），拆除4組日立埋入式冷氣機（如附表編號1所示，

以下合稱系爭冷氣），並受被告之委託，由原告保管。嗣於

111年間，被告委請原告將系爭冷氣之其中2組冷氣分別安裝

在被告所經營之德明眼科診所（下稱德明眼科）1、2樓（安

裝在1樓者，下稱A冷氣，安裝在2樓者，下稱B冷氣）。再將

系爭冷氣中之另1組冷氣（下稱C冷氣），安裝於被告位在長

谷2000大樓內之高雄市○○區○○○路000號16樓之3房屋

（下稱長谷房屋）。系爭冷氣中的最後1組冷氣（下稱D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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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被告委託原告協助出售，故自至聖路餐廳拆除後，即

由原告保管至今。此外，被告並委請原告保養A、B、C冷氣

（如附表編號2所示），再將原安裝在德明眼科內之分離式

冷氣9.3W2組（下稱E、F冷氣），及原安裝在長谷房屋之分

離式冷氣9.3W1組（下稱G冷氣）拆除，並為德明眼科1樓之4

台冷氣清潔排水盤、通排水管，所有施工項目及價格、稅額

均如附表所示。原告依約於111年9月15日完工後，於同年10

月間，將扣除編號13原告出售D冷氣之預估獲利（下稱D冷氣

價金）新臺幣（下同）17,000元後之估價單（下稱系爭估價

單）及發票（下稱系爭發票）寄予被告，請被告給付報酬11

2,623元。然被告不但不付款，反而指摘原告施工有瑕疵且

侵占D冷氣。因被告反悔不出售D冷氣，原告爰依承攬契約之

法律關係，向其請求扣除D冷氣價金前之冷氣拆裝保養費用1

29,623元（計算式：112,623＋17,000＝129,623）等語，並

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29,623元，及其中112,623元自支付

命令送達之翌日起，其餘17,000元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送

達之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

　㈠C冷氣部分：原告裝設C冷氣時，未經被告同意，即逕自拆除

長谷房屋之木作裝潢，原告雖表示會復原，但復原所需之工

程費用50,190元竟直接由訴外人即負責復原之進展木材行

（以下逕稱進展木材行）向被告索討，而未由原告自行吸

收。且C冷氣出風口離客廳水晶吊燈僅10公分，冷氣一旦送

風，水晶吊燈即不斷發出噪音，被告要求將出風口後退施

作，但原告卻未將伸縮軟管一併退縮，導致伸縮軟管在天花

板扭曲，甚不美觀。此外，原告未經被告同意，逕自做1條

伸縮保溫軟管到長谷房屋客廳旁之房間（下稱側房），造成

側房之木作裝潢毀損，更未經被告同意，擅自製作過樑風

箱，但全無作用，原告關於C冷氣之施工，顯然有重大瑕

疵。

　㈡D冷氣部分：107年間，被告請原告拆除系爭冷氣後，聽從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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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建議，將系爭冷氣放在原告處所，待被告有需要再行裝

上，不用裝設新機。然被告放在原告處所之D冷氣，竟遭原

告擅自侵占、變賣，款項未給付被告。

　㈢系爭估價單部分：系爭估價單乃原告片面製作，被告予以否

認，並針對各項目分別駁斥如附表「被告抗辯」欄所示。

　㈣抵銷抗辯部分：因原告之C冷氣施工有瑕疵，導致被告須額

外支付20,000元請原廠即台灣日立江森自控空調設備販賣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立公司）派員檢修C冷氣，並支付進展

木材行復原遭原告破壞之木作裝潢，因而支出工程費用50,1

90元。又被告原已於111年10月15日，就長谷房屋與訴外人

陳煜文簽訂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約定每月租金

35,000元，租賃期間為111年10月22日起至112年10月21日

止，但因C冷氣無法正常使用，致雙方協議於111年12月22日

終止租約，被告共受有350,000元之租金損失（計算式：35,

000×10＝350,000）。此外，因原告並未施作如附表編號17

所示之項目，被告需要另外支付2,000元委請訴外人苧順冷

凍材料有限公司（下稱苧順公司）施作之。故縱原告請求有

理由，被告亦得以上開債權合計422,190元（計算式：20,00

0＋50,190＋350,000＋2,000＝422,190）對原告主張抵銷等

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項：原告於107年間自至聖路餐廳拆下系爭

冷氣，並交由原告保管，111年間，被告請原告將A、B冷

氣，分別裝設在德明眼科之1、2樓（見本院卷一第116

頁）。

　㈡如附表編號1含營業稅10,500元之請求，並無理由：

　1.按左列各款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七、技師、

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

算，民法第127條第7款、第128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如附表編號1之項目為原告於107年間所施工完畢乙

節，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原告於107年間拆除完畢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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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請求10,500元之報酬（10,000元加計5%營業稅），消滅時

效自斯時起算，然原告遲至111年9月13日始開立系爭估價

單，並於112年1月18日始向本院聲請對被告核發支付命令，

顯逾2年消滅時效。被告對此已為時效抗辯（見本院卷一第1

85頁），則原告如附表編號1所示項目含營業稅10,500元之

承攬報酬請求權，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此部分之請求，並

無理由。

　㈢除如附表編號1所示含營業稅10,500元之金額外，原告其餘

請求，均有理由：

　1.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

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民法第492條定有明

文。

　2.經查，證人即經原告指派為被告施作如附表所示項目之空調

技術師張育彰於本院113年1月16日言詞辯論時具結證稱：我

約99年入行，有乙級冷凍空調承裝的證照，北科冷凍能源空

調二技畢業。我任職於原告公司，擔任空調技術師，負責冷

氣拆裝、安裝、維修。107年間，是我去拆除至聖路餐廳的

系爭冷氣，拆除後是放在原告公司保管。被告的助理有幾次

透過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表示想透過我們幫他們賣掉

系爭冷氣。但因為系爭冷氣是商用型的冷氣，需求量比較

少，我們有試圖賣過幾次，客人都覺得價格太高，遲遲沒有

賣出，而且我們跟買家談的過程中，被告告我們侵占，我們

才知道被告不想賣，就跟買家說不賣了，然後把冷氣繼續放

在原告公司。價格是原告公司開給客人的，如果客人同意，

我們會再問被告是否同意。111年7到8月間，是我負責將A、

B冷氣分別裝在德明眼科的1樓跟2樓各1台。A冷氣安裝完我

有開機測試，沒有任何問題，當時診所人員也沒有反應有問

題。A冷氣施工完畢後約1個禮拜，我才施工2樓的B冷氣。B

冷氣裝完後，我一樣有開機測試，診所人員也沒有反應有任

何問題。如附表編號2所示的日立埋入式分離式冷氣機11KW

保養，指的是至聖路餐廳拆下來的系爭冷氣保養，因為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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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餐廳，系爭冷氣上有卡油垢，放置在原告公司時也有卡一

些灰塵，所以要再裝上去的時候有保養，一共3組（即A、

B、C冷氣）。111年8月間將C冷氣裝在長谷房屋，是我負責

施工。長谷房屋C冷氣的施作過程，我們會跟被告的助理鄭

佩琪（以下逕稱鄭佩琪）約時間，因為我們沒有鑰匙，需要

密碼鎖才能進去，所以我們會請鄭佩琪開門讓我們施工。施

工的內容鄭佩琪會跟我們說冷氣需要安裝在哪裡，然後跟木

工討論，我們都會開機讓她測試。C冷氣是因為我維修時發

現壞掉，鄭佩琪指示我將系爭冷氣挑1組裝到長谷房屋。前

置作業的時候，我有跟鄭佩琪討論，這是商用冷氣，不適合

裝在住家，我建議他們使用一般分離式家用冷氣，因為從客

廳拉風管過去，到側房的風管太遠了，還要過1個樑而需要

做1個過樑風箱，但鄭佩琪執意施作，因為他們說已經有冷

氣，希望直接利用，隔沒多久，我又接到鄭佩琪聯絡，說他

們堅持要施作上去，請我們跟木工配合，去做冷氣安裝。C

冷氣裝設過程中，由木工師傅拆除木作裝潢，因為壁掛式的

家用冷氣如果要改成商用冷氣，需要開出1個維修的空間，

讓商用冷氣可以隱蔽在裝潢裡面。我跟木工以及鄭佩琪討論

我需要的位置，然後請木工動工，如果鄭佩琪那邊沒有同

意，木工也不會動工，所以鄭佩琪確實有同意。C冷氣第1次

安裝完，拆除長谷房屋客廳的2個木作，讓我們依照樑的尺

寸去訂製過樑風箱，因為要裝設過樑風箱，風才能從客廳過

到側房。接著我們就安裝過樑風箱上去，冷氣也裝好，當時

伸縮軟管已經固定好。接著我就接到鄭佩琪的LINE訊息，訊

息當中說木工有將裝潢退縮，導致裝潢較接近室內機的出風

口，所以鄭佩琪請我將伸縮管及出風口皆配合裝潢退縮，但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退縮，鄭佩琪也沒有講。我就配合鄭佩琪

去第2次修改，退縮之後，我再使用膠帶將管線綑綁固定。

修改完我們有測冷媒的壓力跟出風口的溫度，雖然這不是最

理想的狀態，但冷氣還是可以吹。雖然我的專業判斷認為這

樣不妥適，但是當時裝潢已經被修改了，我們也沒有辦法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配合鄭佩琪的指示去修改伸縮軟管及出風口的位置。鄭佩琪

有驗收C冷氣2次，第1次就是改伸縮軟管之前，安裝好的時

候有開機測試。第2次是改伸縮軟管之後，被告說冷氣不

涼，111年9月20日我們有再去測試冷媒壓力跟出風口溫度，

發現都是正常的。此後，被告沒有再跟原告反應冷氣有問

題。然而，因為長谷房屋客廳跟側房距離比較遠，天花板的

距離也不夠，所以迴風會有問題，雖然我施作過樑風箱是為

了要讓風進到側房，但是如果沒有迴風，沒有冷空氣跟熱空

氣的循環作用，側房就不會涼。迴風就是冷空氣、熱空氣的

交換循環，因為迴風不足，做完後我有跟鄭佩琪說要把側房

的門開1個縫，讓側房跟客廳對流的風量足夠。鈞院卷一第8

5至88頁是我跟鄭佩琪於更改風管之後的LINE對話紀錄，鈞

院卷一第87頁照片的冷氣就是裸裝，但是這個裝潢跟長谷房

屋完全不一樣。這完全可以看到1台商業用的冷氣，至聖路

餐廳也是裝這樣，但是長谷房屋是住家，需要美觀，所以就

用裝潢把冷氣包起來，我認為被告也不願意我將冷氣裸裝在

長谷房屋。系爭估價單是我開立的，施作的位置我也都清

楚，而且全部都是我及訴外人即原告之助理簡源成施作的。

這些項目全部都完成了，兩造配合大概10多年了，是長期配

合，被告應該都熟悉原告的價格，鈞院卷一第133頁、第159

至163頁都是原告以前估的估價單，這些被告都有看過，原

告公司寄出系爭估價單及系爭發票後，被告從未反應系爭估

價單內項目沒做、或金額過高。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訂製集

風箱，1個是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1個在2樓美容室、1個

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訂製出風箱，1個是在德明

眼科1樓掛號室、1個在診所2樓美容室、2個在長谷房屋。如

附表編號7所示之10吋伸縮保溫軟管2個是在德明眼科1樓掛

號室、1個在診所2樓美容室、1個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8

所示之8吋伸縮保溫軟管施作在長谷房屋客廳過樑風箱送風

所至之側房。如附表編號9所示之擴散型出風口2個是在德明

眼科1樓掛號室、2個在2樓美容室。如附表編號10所示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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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銅管3分5分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使用20公尺、2樓美容室

使用25公尺、其餘5公尺使用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11所

示之3C*1.25控制線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使用20公尺、2樓

美容室使用25公尺、其餘5公尺使用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

號15、16所示之回風網1個施作在長谷房屋客廳，1個施作在

長谷房屋側房。如附表編號16所示臥室訂製線型出風口作用

是讓出風可以迴風循環。如附表編號17所示德明眼科1樓埋

入式冷氣室內機排水盤清潔及通排水管亦有施作，分別施作

在眼鏡部、驗光室、洗眼區、掛號室病歷表上方之冷氣，都

是在德明眼科裡面。這些是原本就在德明眼科裡面的冷氣，

不是從至聖路餐廳拆下來的系爭冷氣。營業場所會產生一些

灰塵，基本上每半年就會漏水，漏水我們就需要清潔，水盤

會產生生物膜堵住水管，造成漏水，我們把生物膜清潔去除

後，會開機測試，而診所人員也沒有反應有漏水狀況。如附

表編號18日立變頻遙控器，我有交給鄭佩琪，這是長谷房屋

的遙控器，是新的遙控器。如附表編號12所示的舊機回收，

是德明眼科1、2樓故障的冷氣拆除後的舊機。原告的作業流

程就是因為客人無法處理這麼重的東西，原告就會協助客人

給回收商估價，每公斤22元之單價是回收商報給原告的價

格。如附表編號13所示的，是D冷氣價金，因為我們有個客

人想要買D冷氣，出價17,000元，所以我們就將這個價格折

扣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8至180頁）。

　3.次查，證人即日立公司指派至長谷房屋檢修冷氣之維修人員

陳智南於本院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時具結證稱：我在建利

冷氣行上班，我們是日立公司的特約廠商，我固定時間會去

日立公司上課，他們會發證照給我們，我從事這行大約5、6

年。我曾於112年8月11日前往長谷房屋進行冷氣維修施工，

我沒有看過被告本人，都是跟被告的使用人即1個小姐接

洽，被告大概是在此日期前5到7日左右通知日立公司的，日

立公司接到通知的時候，並沒有說C冷氣有什麼問題，我忘

記日立公司有無告訴我被告反應是什麼狀況了，但應該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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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冷，被告的使用人也沒有告訴我他們是何時發現C冷氣

有問題的。日立公司不可能因為這台冷氣不是我們公司裝

的，就不想檢查。施工前，我看見C冷氣是在長谷房屋客廳

埋入裝設，型號是110或90，這是我們日立公司的型號。因

為這種吊隱式的冷氣必須要藏在天花板上面，我到現場的時

候，上面的木作都已經施作好了，C冷氣藏在天花板上面。

我當時沒有注意到過樑風箱，因為木工都已經做好了，不會

注意到風箱往哪個方向跑。施工前冷氣週邊裝潢是做好的情

況，沒有裝潢拆毀的痕跡。依照我的專業判斷，該冷氣之安

裝是沒有問題的，沒有什麼要改善的問題，我們這個行業是

針對機器本身的問題，不會檢討安裝方面的瑕疵。施工前，

被告的使用人，沒有特別交待我甚麼事，或解釋C冷氣的來

龍去脈。我們第1次到場檢修的時候，有側試C冷氣，發現C

冷氣陽台室外機的電腦基板有故障，導致不冷。主機板故障

有很多原因，裡面都是電子零件，所以什麼時候會壞掉不一

定。跟被告的使用人報完帳之後，我們就回去備料，C冷氣

沒有拆下來換掉。電腦基板壞掉，機器是不能正常運作的，

換上去確認沒有問題之後我們才會跟客人收費，所以我們就

把陽台室外機的基板拆掉然後換新的上去，換完基板之後測

試是沒有問題的。施工後，被告的使用人有提到側房沒有要

使用，側房的風管（即伸縮軟管，俗稱毛毛蟲）能不能拿

掉，我們就從送風機的位置幫他們把風箱、風管拿掉，風口

封起來。我們並沒有去測試側房有沒有風，因為這會超出公

司要求我們的工作。鈞院卷一第191頁金額20,000元的發

票，施作項目可能是拆除基板跟風箱，因為這個型號的主機

板費用大概是落在18,000元至20,000元，如果這件20,000元

應該是有含拆風箱、風管的費用，但沒有清洗冷氣。就我個

人經驗判斷，C冷氣並沒有不適合裝在住家，這台機型很普

遍，只要家裡房間夠大的，都會選擇使用這個型號等語（見

本院卷二第15至23頁）。

　4.根據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可見證人張育彰將C冷氣裝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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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谷房屋時，有先與鄭佩琪討論安裝之位置及方式，並兼顧

將該型號冷氣裝設在住家時之美觀問題，並配合被告之需求

進行第2次之修改，而其修改後之結果，仍可透過將側房門

開1個縫之方法，使側房與客廳對流之風量足夠，以解決迴

風問題，尚且符合住家安裝冷氣之通常效用。此外，證人張

育彰之安裝方式，亦為證人陳智南即C冷氣原廠日立公司之

人員所肯定，實難認定原告就C冷氣之安裝，有何瑕疵存

在。另關於D冷氣部分，證人張育彰亦對於尚未實際出售乙

節證述明確，且兩造於本院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時，仍對

於是否由被告取回D冷氣有所討論（見本院卷二第14頁），

堪認D冷氣尚由原告保管中，故原告主張因D冷氣未出售，而

將原已折讓之D冷氣價金17,000元，加入向被告請求之金

額，自屬有據。此外，證人張育彰就如附表所示之全部項

目，施作之位置、管線使用之長度以及施作之必要性，甚至

舊機回收費用之估價方式，均已鉅細靡遺交代，足以使本院

形成原告已完成如附表所示全部項目之心證。從而，原告除

如附表編號1所示含營業稅10,500元之金額外，其餘119,123

元（計算式：129,623－10,500＝119,123）之請求，均有理

由。

　㈣被告除針對如附表編號1所示項目之時效抗辯有理由外，其

餘抗辯均不可採信，分述如下：

　1.經查，證人鄭佩琪於本院113年4月11日言詞辯論時具結證

稱：我在德明眼科擔任行政助理，111年4月20日到職。我不

知道是何人提議要將系爭冷氣交由原告保管，也不確定被告

有無授權原告可以出售由原告保管的冷氣，我是隱約聽到被

告好像沒有要出售的，但不是很確定。A冷氣裝在德明眼科1

樓時，我是偶爾去開門，沒有參與太多，也沒有監工，我只

負責開門。張育彰裝設冷氣的時候，因為我很忙，我會跑來

跑去，有時候不在、有時候在，有時候我會在德明眼科其他

地方工作，不會一直在1樓，可能有時候要到4樓整理東西，

過程中沒有跟張育彰講話。裝設B冷氣時，我一樣只是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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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門，沒有負責監工，但有時候是同事開，所以我參與的不

多。被告沒有派人監工，只是裝好後被告自己會看，並且會

試吹。C冷氣是被告聯絡原告說長谷房屋要裝設冷氣，所以

被告指示我每天要負責去開門、關門、拍照，如果有問題再

跟被告說。所以我當下跟張育彰約定時間，我也有帶木工過

去長谷房屋讓他們討論如何施工，我有跟張育彰說被告已經

有先跟原告說C冷氣要裸裝在上面了，最後噴白漆就好，我

也有跟木工說，配合張育彰施工，所以他們2個在現場討

論，我開完門之後就離開了。C冷氣裝設過程中，木作裝潢

是張育彰指示木工拆的，也就是有授權給他指示木工，因為

冷氣的事情，我們也不懂。我沒有跟張育彰討論過商用冷氣

適不適合裝在住家這個問題，張育彰也沒有跟被告說過這件

事，但張育彰有承諾過會修復木作裝潢至原狀。我相信我們

木工師傅會配合張育彰恢復原狀，就是很單純，我也沒有想

那麼多。剛拆完木作後，我有拍照回去給被告看，被告叫我

問張育彰，為什麼上面木作拆這麼大片，張育彰說是要做冷

氣出風口，老闆當下就有跟他說不行，因為出風口前面會有

1個水晶吊燈，這樣離出風口太近，要請他往後退縮至少20

公分，不然吹到水晶吊燈，會發出噪音。張育彰原本不願

意，他說這樣他就不要做了，我有提醒他，如果不要繼續做

可能收不到錢，他才繼續做，他原本是想要照他自己的意思

做。被告雖然有預期會拆木作，因為舊的G冷氣之前是被裝

潢包起來，一定要拆掉才能裝上C冷氣，但被告覺得舊的G冷

氣很小台，不需要拆到那麼大片。C冷氣出風口退縮20公分

後，整個工程完工驗收時，我就在距離C冷氣出風口約1、2

公尺的客廳正中央，完全沒有感受到有風，張育彰說沒有風

吹電風扇就好，後來我又走到側房，還是沒有風。張育彰說

側房不能關門，不然沒風。系爭估價單的內容有些我真的看

不懂，因為原告沒有明確告訴我每個項目施工在哪裡。原告

施作德明眼科1樓眼鏡部埋入主冷氣室內機排水盤清潔及通

排水管後，冷氣一直都有在漏水，我也有傳影片給張育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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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漏水，他也沒有來弄好。如附表項目18之日立變頻遙控

器，我沒有拿到。C冷氣驗收時，原告有拿遙控器出來，我

不知道他有沒有把遙控器留在現場，但我可以確定他沒有將

遙控器交給我。長谷房屋在我不確定的時間點有出租，租客

一直反應冷氣不會涼就退租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2至245

頁）。

　2.證人鄭佩琪雖證述如前，然其證述卻有諸多模糊或不合理之

處，致被告相對應之抗辯亦無理由，分述如下：

　⑴鄭佩琪並不知悉是何人提議要將系爭冷氣交由原告保管，亦

不確定被告有無授權原告可以出售由原告保管的冷氣，故其

證詞亦不足以證明原告係無權侵占D冷氣或已將之變價。

　⑵A、B冷氣裝設時，鄭佩琪僅係偶爾去開門，未參與太多，也

未監工，時而在場，時而不在，實無從僅以其不知悉原告有

施工相關項目，即認定原告漏未施作該項目，蓋可能僅係原

告施作時，鄭佩琪剛好不在場而已。況且，鄭佩琪亦自陳：

系爭估價單的內容有些我真的看不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

0頁），可見鄭佩琪對於原告之施作過程及範圍，一知半

解。

　⑶C冷氣部分，鄭佩琪亦僅負責每日開門、關門、拍照，及將

問題轉達被告，施工當下並未留在現場，僅係促請張育彰及

木工相互配合，難認鄭佩琪對於C冷氣施工現場所遭遇之困

難與討論過程，有足夠之了解。況且，鄭佩琪亦自陳因其不

懂冷氣專業知識，故被告有授權張育彰指示木工拆除部分木

作（見本院卷第235頁）。至於被告雖認為C冷氣應直接裸裝

而不應配合改變周圍木作，張育彰所拆除之木作範圍較其所

預期更大，然此乃其概括授權鄭佩琪、張育彰及木工自行拆

除木作、施作冷氣所應承擔之風險，蓋如被告有指定能拆除

與不能拆除之範圍，自應事先交代鄭佩琪向原告或張育彰轉

達，並於施工前溝通、協調，而非直接概括授權，未於事前

充分溝通，又不要求鄭佩琪在場監工，卻於事後指摘拆除範

圍不符預期。又鄭佩琪雖證稱張育彰會負責將木作恢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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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然此與被告所稱「承諾由原告吸收恢復原狀之費用」乙

節，有所不同。蓋被告於C冷氣施工前，即已聘請木工到場

與張育彰配合拆除部分木作，堪認木工施工之費用，本應由

被告支付，張育彰與木工僅係針對施工計畫，處於相互合作

之關係，殊難想像張育彰會承諾由原告吸收拆除木作後恢復

原狀之費用，所言實不合理，故張育彰所承諾者，應僅係會

指示木工如何在C冷氣安裝完成後，配合其位置與裝設方

式，將木作裝潢重新設置，並無吸收費用之意。至於張育彰

原本不願意將C冷氣之出風口退縮20公分，乃基於其專業上

之考量，但鄭佩琪卻以不繼續做可能收不到錢之壓力，要求

張育彰選擇退而求其次之施工方式，故張育彰修改風管後之

施工結果，雖尚且符合住家安裝冷氣之通常效用，亦為日立

公司之人員所肯定，但並非最理想之施工方式，然此乃張育

彰在被告之要求下，配合被告之指示所為，實難遽認原告施

工有瑕疵存在。從而，被告據此主張應以支付給為其恢復木

作之進展木材行工程費用50,190元，抵銷原告之債權，並無

理由。

　⑷至證人鄭佩琪證稱冷氣漏水乙節（見本院卷一第242頁），

雖經被告提出影片佐證（見本院卷一第309頁），然其影片

並無顯示拍攝日期，實難以認定係原告修繕完仍未改善問

題，或係原告已經解決冷氣之問題後，該冷氣又因其他新增

之原因而開始漏水，尚難遽指原告施作不當。被告抗辯應以

額外支付給苧順公司之冷氣清潔費用2,000元，抵銷原告之

債權，並無理由。

　⑸至於如附表編號18之日立變頻遙控器，鄭佩琪雖證稱其未收

到（見本院卷第242頁），然該冷氣遙控器之價值低微，且

有無交付之事實舉證容易，原告應無動機在此項目上故意予

以剋扣。又鄭佩琪既不知道張育彰有無把該遙控器留在現

場，則自難排除係張育彰交付後，鄭佩琪未取走，而留在長

谷房屋內，日後遭被告或其他人取走使用之可能性，難認原

告並未交付該遙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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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⑹證人鄭佩琪雖證稱長谷房屋之租客因C冷氣不會涼而退租，

被告並提出系爭租賃契約1份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7至111

頁）。然而，C冷氣之安裝並無瑕疵，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縱認其安裝方式並非最為理想，仍係因受被告之指示所為，

難認有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使原告對被告構成民法第22

7條第2項之加害給付損害賠償責任。被告抗辯應以350,000

元之租金損失，抵銷原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3.被告抗辯應以額外支付給日立公司之檢修費用20,000元，抵

銷原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經查，日立公司檢修C冷氣後，認為C冷氣之安裝並無問題，

僅係其電腦基板故障，並為被告更換電腦基板、拆風箱、風

管，但未清洗冷氣，業據證人陳智南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二

第17至23頁）。原告就C冷氣之施工並無瑕疵，業經本院認

定如前。從而，此筆費用之支出主要係因C冷氣有更換電腦

基板之需求，且拆風箱、風管之費用亦為被告之個人選擇，

與原告尚無關涉，被告抗辯應以此部分之費用，抵銷原告之

債權，並無理由。

　4.被告抗辯原告開價過高或估價過低，未經原其同意等語，亦

屬無據：

　　經查，兩造間已長久配合之事實，業據證人張育彰證述明確

（見本院卷一第173頁），並有兩造間歷年來之估價單4份在

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33頁、第159至163頁）。堪認被告

早已熟悉原告之開價或估價範圍，且依據契約自由原則，如

被告認為其有事後開價過高或估價過低之嫌，亦可事前詢價

或另請高明，自不應於事前概括授權，卻於事後復為爭執。

從而，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僅為臨訟置辯之詞，不足採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

119,123元，及其中102,123元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即112

年2月19日（見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937號卷之支付命令送

達證書）起，其餘17,000元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送達之翌

日即113年6月12日（見本院卷一第353頁之送達證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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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

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

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

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詳予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駁。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凌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附表：

編號 項目 數量 單價

（新臺幣）

總價

（新臺幣）

被告抗辯

1. 日立埋入式分離

式冷氣機11KW拆

除（系爭冷氣）

4組 2,500元 10,000元 金額為原告自行填寫，未

經被告同意，不得請款，

縱其請求有理由，因施作

時間為107年間，已罹於2

年之短期消滅時效。

2. 日立埋入式分離

式冷氣機11KW保

養

（原告及證人張

育彰均主張為A、

B、C冷氣）

（被告抗辯為C冷

氣及另外2台裝設

3組 4,500元 13,500元 因C冷氣不能使用，其餘2

台裝設在德明眼科眼鏡部

之冷氣會漏水，被告已委

由第三人保養，足見原告

未保養，不得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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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明眼科眼鏡

部之冷氣）

3. 分離式冷氣機9.3

KW拆除（E、F、G

冷氣）

3組 2,500元 7,500元 金額為原告自行填寫，未

經被告同意，不得請款。

4. 日立埋入式分離

式冷氣機11KW室

內外機安裝工資

（A、B、C冷氣）

3組 6,500元 19,500元 金額為原告自行填寫，未

經被告同意，不得請款。

5. 訂製集風箱（A、

B、C冷氣）

3只 3,650元 10,95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6. 訂製出風箱（A、

B、C冷氣）

4只 2,575元 10,30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7. 10吋伸縮保溫軟

管（A、B、C冷

氣）

4只 1,750元 7,00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8. 8吋伸縮保溫軟管

（C冷氣）

1只 1,550元 1,55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9. 擴 散 型 出 風 口

（A、B冷氣）

4只 1,325元 5,30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10. 冷氣用銅管3分5

分（A、B、C冷

氣）

50公

尺

525元 26,25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11. 3C*1.25 控 制 線

（A、B、C冷氣）

50公

尺

45元 2,25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12. 舊機回收費用 120

公斤

每公斤扣22

元

扣2,640元 原告未與被告事先商議，

逕以每公斤單價22元計

算，顯然過低。

13. 日立埋入式分離

式 冷 氣 機 11KW

（扣除 D冷氣價

金）

1組 扣17,000元 扣17,000元 被告於104年購買D冷氣之

價格約90,000元，折舊後

之市價顯然不可能僅17,00

0元，原告估價顯然過低。

14. 訂製過樑風箱（C

冷氣）

1只 5,800元 5,800元 並無作用、功能，不得請

款。

15. 客廳訂製線型出

風口及回風網（C

冷氣）

1只 3,200元 3,200元 原告並未施作，係被告委

請第三人施作，且出風口

無功能，不得請款。

16. 臥室訂製線型出 1只 1,800元 1,800元 原告並未施作，係被告委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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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口及回風網（C

冷氣）

請第三人施作，且出風口

無功能，不得請款。

17. 德明眼科1樓埋入

式冷氣室內機排

水盤清潔及通排

水管

4台 1,500元 1,500元 原告並未施作，係被告委

請苧順公司施作，不得請

款。

18. 日立變頻遙控器 1支 500元 500元 原告並未交付，不得請

款，且市售價格僅160元，

原告開價過高。

19. 系爭估價單總價 107,260元

20. 系爭發票總價

（系爭估價單總

價加計營業稅5,3

63元）

112,623元

21. 原告請求總金額

（系爭發票總價

加回編號13已扣

除之D冷氣預估獲

利17,000元）

129,6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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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橋簡字第852號
原      告  陞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智傑  
訴訟代理人  李嘉苓律師
            林昱州律師
被      告  宋祈宜即德明眼科診所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冷氣拆裝保養費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9,123元，及其中新臺幣102,123元自民國112年2月19日起，其餘新臺幣17,000元自民國113年6月1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0分之9，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9,12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7年間承攬被告之冷氣拆除工作，自被告所經營之高雄市○○區○○路000號餐廳（下稱至聖路餐廳），拆除4組日立埋入式冷氣機（如附表編號1所示，以下合稱系爭冷氣），並受被告之委託，由原告保管。嗣於111年間，被告委請原告將系爭冷氣之其中2組冷氣分別安裝在被告所經營之德明眼科診所（下稱德明眼科）1、2樓（安裝在1樓者，下稱A冷氣，安裝在2樓者，下稱B冷氣）。再將系爭冷氣中之另1組冷氣（下稱C冷氣），安裝於被告位在長谷2000大樓內之高雄市○○區○○○路000號16樓之3房屋（下稱長谷房屋）。系爭冷氣中的最後1組冷氣（下稱D冷氣），被告委託原告協助出售，故自至聖路餐廳拆除後，即由原告保管至今。此外，被告並委請原告保養A、B、C冷氣（如附表編號2所示），再將原安裝在德明眼科內之分離式冷氣9.3W2組（下稱E、F冷氣），及原安裝在長谷房屋之分離式冷氣9.3W1組（下稱G冷氣）拆除，並為德明眼科1樓之4台冷氣清潔排水盤、通排水管，所有施工項目及價格、稅額均如附表所示。原告依約於111年9月15日完工後，於同年10月間，將扣除編號13原告出售D冷氣之預估獲利（下稱D冷氣價金）新臺幣（下同）17,000元後之估價單（下稱系爭估價單）及發票（下稱系爭發票）寄予被告，請被告給付報酬112,623元。然被告不但不付款，反而指摘原告施工有瑕疵且侵占D冷氣。因被告反悔不出售D冷氣，原告爰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向其請求扣除D冷氣價金前之冷氣拆裝保養費用129,623元（計算式：112,623＋17,000＝129,623）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29,623元，及其中112,623元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起，其餘17,000元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送達之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
　㈠C冷氣部分：原告裝設C冷氣時，未經被告同意，即逕自拆除長谷房屋之木作裝潢，原告雖表示會復原，但復原所需之工程費用50,190元竟直接由訴外人即負責復原之進展木材行（以下逕稱進展木材行）向被告索討，而未由原告自行吸收。且C冷氣出風口離客廳水晶吊燈僅10公分，冷氣一旦送風，水晶吊燈即不斷發出噪音，被告要求將出風口後退施作，但原告卻未將伸縮軟管一併退縮，導致伸縮軟管在天花板扭曲，甚不美觀。此外，原告未經被告同意，逕自做1條伸縮保溫軟管到長谷房屋客廳旁之房間（下稱側房），造成側房之木作裝潢毀損，更未經被告同意，擅自製作過樑風箱，但全無作用，原告關於C冷氣之施工，顯然有重大瑕疵。
　㈡D冷氣部分：107年間，被告請原告拆除系爭冷氣後，聽從原告建議，將系爭冷氣放在原告處所，待被告有需要再行裝上，不用裝設新機。然被告放在原告處所之D冷氣，竟遭原告擅自侵占、變賣，款項未給付被告。
　㈢系爭估價單部分：系爭估價單乃原告片面製作，被告予以否認，並針對各項目分別駁斥如附表「被告抗辯」欄所示。
　㈣抵銷抗辯部分：因原告之C冷氣施工有瑕疵，導致被告須額外支付20,000元請原廠即台灣日立江森自控空調設備販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立公司）派員檢修C冷氣，並支付進展木材行復原遭原告破壞之木作裝潢，因而支出工程費用50,190元。又被告原已於111年10月15日，就長谷房屋與訴外人陳煜文簽訂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約定每月租金35,000元，租賃期間為111年10月22日起至112年10月21日止，但因C冷氣無法正常使用，致雙方協議於111年12月22日終止租約，被告共受有350,000元之租金損失（計算式：35,000×10＝350,000）。此外，因原告並未施作如附表編號17所示之項目，被告需要另外支付2,000元委請訴外人苧順冷凍材料有限公司（下稱苧順公司）施作之。故縱原告請求有理由，被告亦得以上開債權合計422,190元（計算式：20,000＋50,190＋350,000＋2,000＝422,190）對原告主張抵銷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項：原告於107年間自至聖路餐廳拆下系爭冷氣，並交由原告保管，111年間，被告請原告將A、B冷氣，分別裝設在德明眼科之1、2樓（見本院卷一第116頁）。
　㈡如附表編號1含營業稅10,500元之請求，並無理由：
　1.按左列各款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七、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民法第127條第7款、第128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如附表編號1之項目為原告於107年間所施工完畢乙節，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原告於107年間拆除完畢時，即可請求10,500元之報酬（10,000元加計5%營業稅），消滅時效自斯時起算，然原告遲至111年9月13日始開立系爭估價單，並於112年1月18日始向本院聲請對被告核發支付命令，顯逾2年消滅時效。被告對此已為時效抗辯（見本院卷一第185頁），則原告如附表編號1所示項目含營業稅10,500元之承攬報酬請求權，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此部分之請求，並無理由。
　㈢除如附表編號1所示含營業稅10,500元之金額外，原告其餘請求，均有理由：
　1.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民法第492條定有明文。
　2.經查，證人即經原告指派為被告施作如附表所示項目之空調技術師張育彰於本院113年1月16日言詞辯論時具結證稱：我約99年入行，有乙級冷凍空調承裝的證照，北科冷凍能源空調二技畢業。我任職於原告公司，擔任空調技術師，負責冷氣拆裝、安裝、維修。107年間，是我去拆除至聖路餐廳的系爭冷氣，拆除後是放在原告公司保管。被告的助理有幾次透過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表示想透過我們幫他們賣掉系爭冷氣。但因為系爭冷氣是商用型的冷氣，需求量比較少，我們有試圖賣過幾次，客人都覺得價格太高，遲遲沒有賣出，而且我們跟買家談的過程中，被告告我們侵占，我們才知道被告不想賣，就跟買家說不賣了，然後把冷氣繼續放在原告公司。價格是原告公司開給客人的，如果客人同意，我們會再問被告是否同意。111年7到8月間，是我負責將A、B冷氣分別裝在德明眼科的1樓跟2樓各1台。A冷氣安裝完我有開機測試，沒有任何問題，當時診所人員也沒有反應有問題。A冷氣施工完畢後約1個禮拜，我才施工2樓的B冷氣。B冷氣裝完後，我一樣有開機測試，診所人員也沒有反應有任何問題。如附表編號2所示的日立埋入式分離式冷氣機11KW保養，指的是至聖路餐廳拆下來的系爭冷氣保養，因為那邊是餐廳，系爭冷氣上有卡油垢，放置在原告公司時也有卡一些灰塵，所以要再裝上去的時候有保養，一共3組（即A、B、C冷氣）。111年8月間將C冷氣裝在長谷房屋，是我負責施工。長谷房屋C冷氣的施作過程，我們會跟被告的助理鄭佩琪（以下逕稱鄭佩琪）約時間，因為我們沒有鑰匙，需要密碼鎖才能進去，所以我們會請鄭佩琪開門讓我們施工。施工的內容鄭佩琪會跟我們說冷氣需要安裝在哪裡，然後跟木工討論，我們都會開機讓她測試。C冷氣是因為我維修時發現壞掉，鄭佩琪指示我將系爭冷氣挑1組裝到長谷房屋。前置作業的時候，我有跟鄭佩琪討論，這是商用冷氣，不適合裝在住家，我建議他們使用一般分離式家用冷氣，因為從客廳拉風管過去，到側房的風管太遠了，還要過1個樑而需要做1個過樑風箱，但鄭佩琪執意施作，因為他們說已經有冷氣，希望直接利用，隔沒多久，我又接到鄭佩琪聯絡，說他們堅持要施作上去，請我們跟木工配合，去做冷氣安裝。C冷氣裝設過程中，由木工師傅拆除木作裝潢，因為壁掛式的家用冷氣如果要改成商用冷氣，需要開出1個維修的空間，讓商用冷氣可以隱蔽在裝潢裡面。我跟木工以及鄭佩琪討論我需要的位置，然後請木工動工，如果鄭佩琪那邊沒有同意，木工也不會動工，所以鄭佩琪確實有同意。C冷氣第1次安裝完，拆除長谷房屋客廳的2個木作，讓我們依照樑的尺寸去訂製過樑風箱，因為要裝設過樑風箱，風才能從客廳過到側房。接著我們就安裝過樑風箱上去，冷氣也裝好，當時伸縮軟管已經固定好。接著我就接到鄭佩琪的LINE訊息，訊息當中說木工有將裝潢退縮，導致裝潢較接近室內機的出風口，所以鄭佩琪請我將伸縮管及出風口皆配合裝潢退縮，但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退縮，鄭佩琪也沒有講。我就配合鄭佩琪去第2次修改，退縮之後，我再使用膠帶將管線綑綁固定。修改完我們有測冷媒的壓力跟出風口的溫度，雖然這不是最理想的狀態，但冷氣還是可以吹。雖然我的專業判斷認為這樣不妥適，但是當時裝潢已經被修改了，我們也沒有辦法不配合鄭佩琪的指示去修改伸縮軟管及出風口的位置。鄭佩琪有驗收C冷氣2次，第1次就是改伸縮軟管之前，安裝好的時候有開機測試。第2次是改伸縮軟管之後，被告說冷氣不涼，111年9月20日我們有再去測試冷媒壓力跟出風口溫度，發現都是正常的。此後，被告沒有再跟原告反應冷氣有問題。然而，因為長谷房屋客廳跟側房距離比較遠，天花板的距離也不夠，所以迴風會有問題，雖然我施作過樑風箱是為了要讓風進到側房，但是如果沒有迴風，沒有冷空氣跟熱空氣的循環作用，側房就不會涼。迴風就是冷空氣、熱空氣的交換循環，因為迴風不足，做完後我有跟鄭佩琪說要把側房的門開1個縫，讓側房跟客廳對流的風量足夠。鈞院卷一第85至88頁是我跟鄭佩琪於更改風管之後的LINE對話紀錄，鈞院卷一第87頁照片的冷氣就是裸裝，但是這個裝潢跟長谷房屋完全不一樣。這完全可以看到1台商業用的冷氣，至聖路餐廳也是裝這樣，但是長谷房屋是住家，需要美觀，所以就用裝潢把冷氣包起來，我認為被告也不願意我將冷氣裸裝在長谷房屋。系爭估價單是我開立的，施作的位置我也都清楚，而且全部都是我及訴外人即原告之助理簡源成施作的。這些項目全部都完成了，兩造配合大概10多年了，是長期配合，被告應該都熟悉原告的價格，鈞院卷一第133頁、第159至163頁都是原告以前估的估價單，這些被告都有看過，原告公司寄出系爭估價單及系爭發票後，被告從未反應系爭估價單內項目沒做、或金額過高。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訂製集風箱，1個是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1個在2樓美容室、1個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訂製出風箱，1個是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1個在診所2樓美容室、2個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7所示之10吋伸縮保溫軟管2個是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1個在診所2樓美容室、1個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8吋伸縮保溫軟管施作在長谷房屋客廳過樑風箱送風所至之側房。如附表編號9所示之擴散型出風口2個是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2個在2樓美容室。如附表編號10所示冷氣用銅管3分5分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使用20公尺、2樓美容室使用25公尺、其餘5公尺使用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11所示之3C*1.25控制線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使用20公尺、2樓美容室使用25公尺、其餘5公尺使用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15、16所示之回風網1個施作在長谷房屋客廳，1個施作在長谷房屋側房。如附表編號16所示臥室訂製線型出風口作用是讓出風可以迴風循環。如附表編號17所示德明眼科1樓埋入式冷氣室內機排水盤清潔及通排水管亦有施作，分別施作在眼鏡部、驗光室、洗眼區、掛號室病歷表上方之冷氣，都是在德明眼科裡面。這些是原本就在德明眼科裡面的冷氣，不是從至聖路餐廳拆下來的系爭冷氣。營業場所會產生一些灰塵，基本上每半年就會漏水，漏水我們就需要清潔，水盤會產生生物膜堵住水管，造成漏水，我們把生物膜清潔去除後，會開機測試，而診所人員也沒有反應有漏水狀況。如附表編號18日立變頻遙控器，我有交給鄭佩琪，這是長谷房屋的遙控器，是新的遙控器。如附表編號12所示的舊機回收，是德明眼科1、2樓故障的冷氣拆除後的舊機。原告的作業流程就是因為客人無法處理這麼重的東西，原告就會協助客人給回收商估價，每公斤22元之單價是回收商報給原告的價格。如附表編號13所示的，是D冷氣價金，因為我們有個客人想要買D冷氣，出價17,000元，所以我們就將這個價格折扣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8至180頁）。
　3.次查，證人即日立公司指派至長谷房屋檢修冷氣之維修人員陳智南於本院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時具結證稱：我在建利冷氣行上班，我們是日立公司的特約廠商，我固定時間會去日立公司上課，他們會發證照給我們，我從事這行大約5、6年。我曾於112年8月11日前往長谷房屋進行冷氣維修施工，我沒有看過被告本人，都是跟被告的使用人即1個小姐接洽，被告大概是在此日期前5到7日左右通知日立公司的，日立公司接到通知的時候，並沒有說C冷氣有什麼問題，我忘記日立公司有無告訴我被告反應是什麼狀況了，但應該是說不會冷，被告的使用人也沒有告訴我他們是何時發現C冷氣有問題的。日立公司不可能因為這台冷氣不是我們公司裝的，就不想檢查。施工前，我看見C冷氣是在長谷房屋客廳埋入裝設，型號是110或90，這是我們日立公司的型號。因為這種吊隱式的冷氣必須要藏在天花板上面，我到現場的時候，上面的木作都已經施作好了，C冷氣藏在天花板上面。我當時沒有注意到過樑風箱，因為木工都已經做好了，不會注意到風箱往哪個方向跑。施工前冷氣週邊裝潢是做好的情況，沒有裝潢拆毀的痕跡。依照我的專業判斷，該冷氣之安裝是沒有問題的，沒有什麼要改善的問題，我們這個行業是針對機器本身的問題，不會檢討安裝方面的瑕疵。施工前，被告的使用人，沒有特別交待我甚麼事，或解釋C冷氣的來龍去脈。我們第1次到場檢修的時候，有側試C冷氣，發現C冷氣陽台室外機的電腦基板有故障，導致不冷。主機板故障有很多原因，裡面都是電子零件，所以什麼時候會壞掉不一定。跟被告的使用人報完帳之後，我們就回去備料，C冷氣沒有拆下來換掉。電腦基板壞掉，機器是不能正常運作的，換上去確認沒有問題之後我們才會跟客人收費，所以我們就把陽台室外機的基板拆掉然後換新的上去，換完基板之後測試是沒有問題的。施工後，被告的使用人有提到側房沒有要使用，側房的風管（即伸縮軟管，俗稱毛毛蟲）能不能拿掉，我們就從送風機的位置幫他們把風箱、風管拿掉，風口封起來。我們並沒有去測試側房有沒有風，因為這會超出公司要求我們的工作。鈞院卷一第191頁金額20,000元的發票，施作項目可能是拆除基板跟風箱，因為這個型號的主機板費用大概是落在18,000元至20,000元，如果這件20,000元應該是有含拆風箱、風管的費用，但沒有清洗冷氣。就我個人經驗判斷，C冷氣並沒有不適合裝在住家，這台機型很普遍，只要家裡房間夠大的，都會選擇使用這個型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至23頁）。
　4.根據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可見證人張育彰將C冷氣裝設在長谷房屋時，有先與鄭佩琪討論安裝之位置及方式，並兼顧將該型號冷氣裝設在住家時之美觀問題，並配合被告之需求進行第2次之修改，而其修改後之結果，仍可透過將側房門開1個縫之方法，使側房與客廳對流之風量足夠，以解決迴風問題，尚且符合住家安裝冷氣之通常效用。此外，證人張育彰之安裝方式，亦為證人陳智南即C冷氣原廠日立公司之人員所肯定，實難認定原告就C冷氣之安裝，有何瑕疵存在。另關於D冷氣部分，證人張育彰亦對於尚未實際出售乙節證述明確，且兩造於本院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時，仍對於是否由被告取回D冷氣有所討論（見本院卷二第14頁），堪認D冷氣尚由原告保管中，故原告主張因D冷氣未出售，而將原已折讓之D冷氣價金17,000元，加入向被告請求之金額，自屬有據。此外，證人張育彰就如附表所示之全部項目，施作之位置、管線使用之長度以及施作之必要性，甚至舊機回收費用之估價方式，均已鉅細靡遺交代，足以使本院形成原告已完成如附表所示全部項目之心證。從而，原告除如附表編號1所示含營業稅10,500元之金額外，其餘119,123元（計算式：129,623－10,500＝119,123）之請求，均有理由。
　㈣被告除針對如附表編號1所示項目之時效抗辯有理由外，其餘抗辯均不可採信，分述如下：
　1.經查，證人鄭佩琪於本院113年4月11日言詞辯論時具結證稱：我在德明眼科擔任行政助理，111年4月20日到職。我不知道是何人提議要將系爭冷氣交由原告保管，也不確定被告有無授權原告可以出售由原告保管的冷氣，我是隱約聽到被告好像沒有要出售的，但不是很確定。A冷氣裝在德明眼科1樓時，我是偶爾去開門，沒有參與太多，也沒有監工，我只負責開門。張育彰裝設冷氣的時候，因為我很忙，我會跑來跑去，有時候不在、有時候在，有時候我會在德明眼科其他地方工作，不會一直在1樓，可能有時候要到4樓整理東西，過程中沒有跟張育彰講話。裝設B冷氣時，我一樣只是負責開門，沒有負責監工，但有時候是同事開，所以我參與的不多。被告沒有派人監工，只是裝好後被告自己會看，並且會試吹。C冷氣是被告聯絡原告說長谷房屋要裝設冷氣，所以被告指示我每天要負責去開門、關門、拍照，如果有問題再跟被告說。所以我當下跟張育彰約定時間，我也有帶木工過去長谷房屋讓他們討論如何施工，我有跟張育彰說被告已經有先跟原告說C冷氣要裸裝在上面了，最後噴白漆就好，我也有跟木工說，配合張育彰施工，所以他們2個在現場討論，我開完門之後就離開了。C冷氣裝設過程中，木作裝潢是張育彰指示木工拆的，也就是有授權給他指示木工，因為冷氣的事情，我們也不懂。我沒有跟張育彰討論過商用冷氣適不適合裝在住家這個問題，張育彰也沒有跟被告說過這件事，但張育彰有承諾過會修復木作裝潢至原狀。我相信我們木工師傅會配合張育彰恢復原狀，就是很單純，我也沒有想那麼多。剛拆完木作後，我有拍照回去給被告看，被告叫我問張育彰，為什麼上面木作拆這麼大片，張育彰說是要做冷氣出風口，老闆當下就有跟他說不行，因為出風口前面會有1個水晶吊燈，這樣離出風口太近，要請他往後退縮至少20公分，不然吹到水晶吊燈，會發出噪音。張育彰原本不願意，他說這樣他就不要做了，我有提醒他，如果不要繼續做可能收不到錢，他才繼續做，他原本是想要照他自己的意思做。被告雖然有預期會拆木作，因為舊的G冷氣之前是被裝潢包起來，一定要拆掉才能裝上C冷氣，但被告覺得舊的G冷氣很小台，不需要拆到那麼大片。C冷氣出風口退縮20公分後，整個工程完工驗收時，我就在距離C冷氣出風口約1、2公尺的客廳正中央，完全沒有感受到有風，張育彰說沒有風吹電風扇就好，後來我又走到側房，還是沒有風。張育彰說側房不能關門，不然沒風。系爭估價單的內容有些我真的看不懂，因為原告沒有明確告訴我每個項目施工在哪裡。原告施作德明眼科1樓眼鏡部埋入主冷氣室內機排水盤清潔及通排水管後，冷氣一直都有在漏水，我也有傳影片給張育彰，一直漏水，他也沒有來弄好。如附表項目18之日立變頻遙控器，我沒有拿到。C冷氣驗收時，原告有拿遙控器出來，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把遙控器留在現場，但我可以確定他沒有將遙控器交給我。長谷房屋在我不確定的時間點有出租，租客一直反應冷氣不會涼就退租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2至245頁）。
　2.證人鄭佩琪雖證述如前，然其證述卻有諸多模糊或不合理之處，致被告相對應之抗辯亦無理由，分述如下：
　⑴鄭佩琪並不知悉是何人提議要將系爭冷氣交由原告保管，亦不確定被告有無授權原告可以出售由原告保管的冷氣，故其證詞亦不足以證明原告係無權侵占D冷氣或已將之變價。
　⑵A、B冷氣裝設時，鄭佩琪僅係偶爾去開門，未參與太多，也未監工，時而在場，時而不在，實無從僅以其不知悉原告有施工相關項目，即認定原告漏未施作該項目，蓋可能僅係原告施作時，鄭佩琪剛好不在場而已。況且，鄭佩琪亦自陳：系爭估價單的內容有些我真的看不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0頁），可見鄭佩琪對於原告之施作過程及範圍，一知半解。
　⑶C冷氣部分，鄭佩琪亦僅負責每日開門、關門、拍照，及將問題轉達被告，施工當下並未留在現場，僅係促請張育彰及木工相互配合，難認鄭佩琪對於C冷氣施工現場所遭遇之困難與討論過程，有足夠之了解。況且，鄭佩琪亦自陳因其不懂冷氣專業知識，故被告有授權張育彰指示木工拆除部分木作（見本院卷第235頁）。至於被告雖認為C冷氣應直接裸裝而不應配合改變周圍木作，張育彰所拆除之木作範圍較其所預期更大，然此乃其概括授權鄭佩琪、張育彰及木工自行拆除木作、施作冷氣所應承擔之風險，蓋如被告有指定能拆除與不能拆除之範圍，自應事先交代鄭佩琪向原告或張育彰轉達，並於施工前溝通、協調，而非直接概括授權，未於事前充分溝通，又不要求鄭佩琪在場監工，卻於事後指摘拆除範圍不符預期。又鄭佩琪雖證稱張育彰會負責將木作恢復原狀，然此與被告所稱「承諾由原告吸收恢復原狀之費用」乙節，有所不同。蓋被告於C冷氣施工前，即已聘請木工到場與張育彰配合拆除部分木作，堪認木工施工之費用，本應由被告支付，張育彰與木工僅係針對施工計畫，處於相互合作之關係，殊難想像張育彰會承諾由原告吸收拆除木作後恢復原狀之費用，所言實不合理，故張育彰所承諾者，應僅係會指示木工如何在C冷氣安裝完成後，配合其位置與裝設方式，將木作裝潢重新設置，並無吸收費用之意。至於張育彰原本不願意將C冷氣之出風口退縮20公分，乃基於其專業上之考量，但鄭佩琪卻以不繼續做可能收不到錢之壓力，要求張育彰選擇退而求其次之施工方式，故張育彰修改風管後之施工結果，雖尚且符合住家安裝冷氣之通常效用，亦為日立公司之人員所肯定，但並非最理想之施工方式，然此乃張育彰在被告之要求下，配合被告之指示所為，實難遽認原告施工有瑕疵存在。從而，被告據此主張應以支付給為其恢復木作之進展木材行工程費用50,190元，抵銷原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⑷至證人鄭佩琪證稱冷氣漏水乙節（見本院卷一第242頁），雖經被告提出影片佐證（見本院卷一第309頁），然其影片並無顯示拍攝日期，實難以認定係原告修繕完仍未改善問題，或係原告已經解決冷氣之問題後，該冷氣又因其他新增之原因而開始漏水，尚難遽指原告施作不當。被告抗辯應以額外支付給苧順公司之冷氣清潔費用2,000元，抵銷原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⑸至於如附表編號18之日立變頻遙控器，鄭佩琪雖證稱其未收到（見本院卷第242頁），然該冷氣遙控器之價值低微，且有無交付之事實舉證容易，原告應無動機在此項目上故意予以剋扣。又鄭佩琪既不知道張育彰有無把該遙控器留在現場，則自難排除係張育彰交付後，鄭佩琪未取走，而留在長谷房屋內，日後遭被告或其他人取走使用之可能性，難認原告並未交付該遙控器。
　⑹證人鄭佩琪雖證稱長谷房屋之租客因C冷氣不會涼而退租，被告並提出系爭租賃契約1份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7至111頁）。然而，C冷氣之安裝並無瑕疵，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縱認其安裝方式並非最為理想，仍係因受被告之指示所為，難認有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使原告對被告構成民法第227條第2項之加害給付損害賠償責任。被告抗辯應以350,000元之租金損失，抵銷原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3.被告抗辯應以額外支付給日立公司之檢修費用20,000元，抵銷原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經查，日立公司檢修C冷氣後，認為C冷氣之安裝並無問題，僅係其電腦基板故障，並為被告更換電腦基板、拆風箱、風管，但未清洗冷氣，業據證人陳智南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二第17至23頁）。原告就C冷氣之施工並無瑕疵，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從而，此筆費用之支出主要係因C冷氣有更換電腦基板之需求，且拆風箱、風管之費用亦為被告之個人選擇，與原告尚無關涉，被告抗辯應以此部分之費用，抵銷原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4.被告抗辯原告開價過高或估價過低，未經原其同意等語，亦屬無據：
　　經查，兩造間已長久配合之事實，業據證人張育彰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一第173頁），並有兩造間歷年來之估價單4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33頁、第159至163頁）。堪認被告早已熟悉原告之開價或估價範圍，且依據契約自由原則，如被告認為其有事後開價過高或估價過低之嫌，亦可事前詢價或另請高明，自不應於事前概括授權，卻於事後復為爭執。從而，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僅為臨訟置辯之詞，不足採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19,123元，及其中102,123元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即112年2月19日（見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937號卷之支付命令送達證書）起，其餘17,000元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送達之翌日即113年6月12日（見本院卷一第353頁之送達證書）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詳予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駁。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凌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附表：
		編號

		項目

		數量

		單價
（新臺幣）

		總價
（新臺幣）

		被告抗辯



		1.

		日立埋入式分離式冷氣機11KW拆除（系爭冷氣）



		4組

		2,500元

		10,000元

		金額為原告自行填寫，未經被告同意，不得請款，縱其請求有理由，因施作時間為107年間，已罹於2年之短期消滅時效。



		2.

		日立埋入式分離式冷氣機11KW保養
（原告及證人張育彰均主張為A、B、C冷氣）
（被告抗辯為C冷氣及另外2台裝設在德明眼科眼鏡部之冷氣）

		3組

		4,500元

		13,500元

		因C冷氣不能使用，其餘2台裝設在德明眼科眼鏡部之冷氣會漏水，被告已委由第三人保養，足見原告未保養，不得請款。







		3.

		分離式冷氣機9.3KW拆除（E、F、G冷氣）

		3組

		2,500元

		7,500元

		金額為原告自行填寫，未經被告同意，不得請款。



		4.

		日立埋入式分離式冷氣機11KW室內外機安裝工資（A、B、C冷氣）

		3組

		6,500元

		19,500元

		金額為原告自行填寫，未經被告同意，不得請款。



		5.

		訂製集風箱（A、B、C冷氣）

		3只

		3,650元

		10,95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6.

		訂製出風箱（A、B、C冷氣）

		4只

		2,575元

		10,30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7.

		10吋伸縮保溫軟管（A、B、C冷氣）

		4只

		1,750元

		7,00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8.

		8吋伸縮保溫軟管（C冷氣）

		1只

		1,550元

		1,55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9.

		擴散型出風口（A、B冷氣）

		4只

		1,325元

		5,30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10.

		冷氣用銅管3分5分（A、B、C冷氣）

		50公尺

		525元

		26,25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11.

		3C*1.25控制線（A、B、C冷氣）

		50公尺

		45元

		2,25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12.

		舊機回收費用

		120公斤

		每公斤扣22元

		扣2,640元

		原告未與被告事先商議，逕以每公斤單價22元計算，顯然過低。



		13.

		日立埋入式分離式冷氣機11KW（扣除D冷氣價金）

		1組

		扣17,000元

		扣17,000元

		被告於104年購買D冷氣之價格約90,000元，折舊後之市價顯然不可能僅17,000元，原告估價顯然過低。



		14.

		訂製過樑風箱（C冷氣）

		1只

		5,800元

		5,800元

		並無作用、功能，不得請款。



		15.

		客廳訂製線型出風口及回風網（C冷氣）

		1只

		3,200元

		3,200元

		原告並未施作，係被告委請第三人施作，且出風口無功能，不得請款。



		16.

		臥室訂製線型出風口及回風網（C冷氣）

		1只

		1,800元

		1,800元

		原告並未施作，係被告委請第三人施作，且出風口無功能，不得請款。



		17.

		德明眼科1樓埋入式冷氣室內機排水盤清潔及通排水管

		4台

		1,500元

		1,500元

		原告並未施作，係被告委請苧順公司施作，不得請款。



		18.

		日立變頻遙控器

		1支

		500元

		500元

		原告並未交付，不得請款，且市售價格僅160元，原告開價過高。



		19.

		系爭估價單總價

		


		


		107,260元

		




		20.

		系爭發票總價
（系爭估價單總價加計營業稅5,363元）

		


		


		112,623元

		




		21.

		原告請求總金額
（系爭發票總價加回編號13已扣除之D冷氣預估獲利17,000元）

		


		


		129,623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橋簡字第852號
原      告  陞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智傑  
訴訟代理人  李嘉苓律師
            林昱州律師
被      告  宋祈宜即德明眼科診所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冷氣拆裝保養費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
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9,123元，及其中新臺幣102,123元自民國112年2月19日起，其餘新臺幣17,000元自民國113年6月1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0分之9，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9,12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7年間承攬被告之冷氣拆除工作，
    自被告所經營之高雄市○○區○○路000號餐廳（下稱至聖路餐
    廳），拆除4組日立埋入式冷氣機（如附表編號1所示，以下
    合稱系爭冷氣），並受被告之委託，由原告保管。嗣於111
    年間，被告委請原告將系爭冷氣之其中2組冷氣分別安裝在
    被告所經營之德明眼科診所（下稱德明眼科）1、2樓（安裝
    在1樓者，下稱A冷氣，安裝在2樓者，下稱B冷氣）。再將系
    爭冷氣中之另1組冷氣（下稱C冷氣），安裝於被告位在長谷
    2000大樓內之高雄市○○區○○○路000號16樓之3房屋（下稱長
    谷房屋）。系爭冷氣中的最後1組冷氣（下稱D冷氣），被告
    委託原告協助出售，故自至聖路餐廳拆除後，即由原告保管
    至今。此外，被告並委請原告保養A、B、C冷氣（如附表編
    號2所示），再將原安裝在德明眼科內之分離式冷氣9.3W2組
    （下稱E、F冷氣），及原安裝在長谷房屋之分離式冷氣9.3W
    1組（下稱G冷氣）拆除，並為德明眼科1樓之4台冷氣清潔排
    水盤、通排水管，所有施工項目及價格、稅額均如附表所示
    。原告依約於111年9月15日完工後，於同年10月間，將扣除
    編號13原告出售D冷氣之預估獲利（下稱D冷氣價金）新臺幣
    （下同）17,000元後之估價單（下稱系爭估價單）及發票（
    下稱系爭發票）寄予被告，請被告給付報酬112,623元。然
    被告不但不付款，反而指摘原告施工有瑕疵且侵占D冷氣。
    因被告反悔不出售D冷氣，原告爰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
    向其請求扣除D冷氣價金前之冷氣拆裝保養費用129,623元（
    計算式：112,623＋17,000＝129,623）等語，並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129,623元，及其中112,623元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
    日起，其餘17,000元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送達之翌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
　㈠C冷氣部分：原告裝設C冷氣時，未經被告同意，即逕自拆除
    長谷房屋之木作裝潢，原告雖表示會復原，但復原所需之工
    程費用50,190元竟直接由訴外人即負責復原之進展木材行（
    以下逕稱進展木材行）向被告索討，而未由原告自行吸收。
    且C冷氣出風口離客廳水晶吊燈僅10公分，冷氣一旦送風，
    水晶吊燈即不斷發出噪音，被告要求將出風口後退施作，但
    原告卻未將伸縮軟管一併退縮，導致伸縮軟管在天花板扭曲
    ，甚不美觀。此外，原告未經被告同意，逕自做1條伸縮保
    溫軟管到長谷房屋客廳旁之房間（下稱側房），造成側房之
    木作裝潢毀損，更未經被告同意，擅自製作過樑風箱，但全
    無作用，原告關於C冷氣之施工，顯然有重大瑕疵。
　㈡D冷氣部分：107年間，被告請原告拆除系爭冷氣後，聽從原
    告建議，將系爭冷氣放在原告處所，待被告有需要再行裝上
    ，不用裝設新機。然被告放在原告處所之D冷氣，竟遭原告
    擅自侵占、變賣，款項未給付被告。
　㈢系爭估價單部分：系爭估價單乃原告片面製作，被告予以否
    認，並針對各項目分別駁斥如附表「被告抗辯」欄所示。
　㈣抵銷抗辯部分：因原告之C冷氣施工有瑕疵，導致被告須額外
    支付20,000元請原廠即台灣日立江森自控空調設備販賣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日立公司）派員檢修C冷氣，並支付進展木
    材行復原遭原告破壞之木作裝潢，因而支出工程費用50,190
    元。又被告原已於111年10月15日，就長谷房屋與訴外人陳
    煜文簽訂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約定每月租金35
    ,000元，租賃期間為111年10月22日起至112年10月21日止，
    但因C冷氣無法正常使用，致雙方協議於111年12月22日終止
    租約，被告共受有350,000元之租金損失（計算式：35,000×
    10＝350,000）。此外，因原告並未施作如附表編號17所示之
    項目，被告需要另外支付2,000元委請訴外人苧順冷凍材料
    有限公司（下稱苧順公司）施作之。故縱原告請求有理由，
    被告亦得以上開債權合計422,190元（計算式：20,000＋50,1
    90＋350,000＋2,000＝422,190）對原告主張抵銷等語，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項：原告於107年間自至聖路餐廳拆下系爭冷
    氣，並交由原告保管，111年間，被告請原告將A、B冷氣，
    分別裝設在德明眼科之1、2樓（見本院卷一第116頁）。
　㈡如附表編號1含營業稅10,500元之請求，並無理由：
　1.按左列各款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七、技師、承
    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民法第127條第7款、第128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如附表編號1之項目為原告於107年間所施工完畢乙節
    ，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原告於107年間拆除完畢時，即可
    請求10,500元之報酬（10,000元加計5%營業稅），消滅時效
    自斯時起算，然原告遲至111年9月13日始開立系爭估價單，
    並於112年1月18日始向本院聲請對被告核發支付命令，顯逾
    2年消滅時效。被告對此已為時效抗辯（見本院卷一第185頁
    ），則原告如附表編號1所示項目含營業稅10,500元之承攬
    報酬請求權，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此部分之請求，並無理
    由。
　㈢除如附表編號1所示含營業稅10,500元之金額外，原告其餘請
    求，均有理由：
　1.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
    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民法第492條定有明
    文。
　2.經查，證人即經原告指派為被告施作如附表所示項目之空調
    技術師張育彰於本院113年1月16日言詞辯論時具結證稱：我
    約99年入行，有乙級冷凍空調承裝的證照，北科冷凍能源空
    調二技畢業。我任職於原告公司，擔任空調技術師，負責冷
    氣拆裝、安裝、維修。107年間，是我去拆除至聖路餐廳的
    系爭冷氣，拆除後是放在原告公司保管。被告的助理有幾次
    透過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表示想透過我們幫他們賣掉
    系爭冷氣。但因為系爭冷氣是商用型的冷氣，需求量比較少
    ，我們有試圖賣過幾次，客人都覺得價格太高，遲遲沒有賣
    出，而且我們跟買家談的過程中，被告告我們侵占，我們才
    知道被告不想賣，就跟買家說不賣了，然後把冷氣繼續放在
    原告公司。價格是原告公司開給客人的，如果客人同意，我
    們會再問被告是否同意。111年7到8月間，是我負責將A、B
    冷氣分別裝在德明眼科的1樓跟2樓各1台。A冷氣安裝完我有
    開機測試，沒有任何問題，當時診所人員也沒有反應有問題
    。A冷氣施工完畢後約1個禮拜，我才施工2樓的B冷氣。B冷
    氣裝完後，我一樣有開機測試，診所人員也沒有反應有任何
    問題。如附表編號2所示的日立埋入式分離式冷氣機11KW保
    養，指的是至聖路餐廳拆下來的系爭冷氣保養，因為那邊是
    餐廳，系爭冷氣上有卡油垢，放置在原告公司時也有卡一些
    灰塵，所以要再裝上去的時候有保養，一共3組（即A、B、C
    冷氣）。111年8月間將C冷氣裝在長谷房屋，是我負責施工
    。長谷房屋C冷氣的施作過程，我們會跟被告的助理鄭佩琪
    （以下逕稱鄭佩琪）約時間，因為我們沒有鑰匙，需要密碼
    鎖才能進去，所以我們會請鄭佩琪開門讓我們施工。施工的
    內容鄭佩琪會跟我們說冷氣需要安裝在哪裡，然後跟木工討
    論，我們都會開機讓她測試。C冷氣是因為我維修時發現壞
    掉，鄭佩琪指示我將系爭冷氣挑1組裝到長谷房屋。前置作
    業的時候，我有跟鄭佩琪討論，這是商用冷氣，不適合裝在
    住家，我建議他們使用一般分離式家用冷氣，因為從客廳拉
    風管過去，到側房的風管太遠了，還要過1個樑而需要做1個
    過樑風箱，但鄭佩琪執意施作，因為他們說已經有冷氣，希
    望直接利用，隔沒多久，我又接到鄭佩琪聯絡，說他們堅持
    要施作上去，請我們跟木工配合，去做冷氣安裝。C冷氣裝
    設過程中，由木工師傅拆除木作裝潢，因為壁掛式的家用冷
    氣如果要改成商用冷氣，需要開出1個維修的空間，讓商用
    冷氣可以隱蔽在裝潢裡面。我跟木工以及鄭佩琪討論我需要
    的位置，然後請木工動工，如果鄭佩琪那邊沒有同意，木工
    也不會動工，所以鄭佩琪確實有同意。C冷氣第1次安裝完，
    拆除長谷房屋客廳的2個木作，讓我們依照樑的尺寸去訂製
    過樑風箱，因為要裝設過樑風箱，風才能從客廳過到側房。
    接著我們就安裝過樑風箱上去，冷氣也裝好，當時伸縮軟管
    已經固定好。接著我就接到鄭佩琪的LINE訊息，訊息當中說
    木工有將裝潢退縮，導致裝潢較接近室內機的出風口，所以
    鄭佩琪請我將伸縮管及出風口皆配合裝潢退縮，但我不知道
    為什麼要退縮，鄭佩琪也沒有講。我就配合鄭佩琪去第2次
    修改，退縮之後，我再使用膠帶將管線綑綁固定。修改完我
    們有測冷媒的壓力跟出風口的溫度，雖然這不是最理想的狀
    態，但冷氣還是可以吹。雖然我的專業判斷認為這樣不妥適
    ，但是當時裝潢已經被修改了，我們也沒有辦法不配合鄭佩
    琪的指示去修改伸縮軟管及出風口的位置。鄭佩琪有驗收C
    冷氣2次，第1次就是改伸縮軟管之前，安裝好的時候有開機
    測試。第2次是改伸縮軟管之後，被告說冷氣不涼，111年9
    月20日我們有再去測試冷媒壓力跟出風口溫度，發現都是正
    常的。此後，被告沒有再跟原告反應冷氣有問題。然而，因
    為長谷房屋客廳跟側房距離比較遠，天花板的距離也不夠，
    所以迴風會有問題，雖然我施作過樑風箱是為了要讓風進到
    側房，但是如果沒有迴風，沒有冷空氣跟熱空氣的循環作用
    ，側房就不會涼。迴風就是冷空氣、熱空氣的交換循環，因
    為迴風不足，做完後我有跟鄭佩琪說要把側房的門開1個縫
    ，讓側房跟客廳對流的風量足夠。鈞院卷一第85至88頁是我
    跟鄭佩琪於更改風管之後的LINE對話紀錄，鈞院卷一第87頁
    照片的冷氣就是裸裝，但是這個裝潢跟長谷房屋完全不一樣
    。這完全可以看到1台商業用的冷氣，至聖路餐廳也是裝這
    樣，但是長谷房屋是住家，需要美觀，所以就用裝潢把冷氣
    包起來，我認為被告也不願意我將冷氣裸裝在長谷房屋。系
    爭估價單是我開立的，施作的位置我也都清楚，而且全部都
    是我及訴外人即原告之助理簡源成施作的。這些項目全部都
    完成了，兩造配合大概10多年了，是長期配合，被告應該都
    熟悉原告的價格，鈞院卷一第133頁、第159至163頁都是原
    告以前估的估價單，這些被告都有看過，原告公司寄出系爭
    估價單及系爭發票後，被告從未反應系爭估價單內項目沒做
    、或金額過高。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訂製集風箱，1個是在德
    明眼科1樓掛號室、1個在2樓美容室、1個在長谷房屋。如附
    表編號6所示之訂製出風箱，1個是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1
    個在診所2樓美容室、2個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7所示之1
    0吋伸縮保溫軟管2個是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1個在診所2
    樓美容室、1個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8吋伸縮保
    溫軟管施作在長谷房屋客廳過樑風箱送風所至之側房。如附
    表編號9所示之擴散型出風口2個是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2
    個在2樓美容室。如附表編號10所示冷氣用銅管3分5分在德
    明眼科1樓掛號室使用20公尺、2樓美容室使用25公尺、其餘
    5公尺使用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11所示之3C*1.25控制線
    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使用20公尺、2樓美容室使用25公尺、
    其餘5公尺使用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15、16所示之回風
    網1個施作在長谷房屋客廳，1個施作在長谷房屋側房。如附
    表編號16所示臥室訂製線型出風口作用是讓出風可以迴風循
    環。如附表編號17所示德明眼科1樓埋入式冷氣室內機排水
    盤清潔及通排水管亦有施作，分別施作在眼鏡部、驗光室、
    洗眼區、掛號室病歷表上方之冷氣，都是在德明眼科裡面。
    這些是原本就在德明眼科裡面的冷氣，不是從至聖路餐廳拆
    下來的系爭冷氣。營業場所會產生一些灰塵，基本上每半年
    就會漏水，漏水我們就需要清潔，水盤會產生生物膜堵住水
    管，造成漏水，我們把生物膜清潔去除後，會開機測試，而
    診所人員也沒有反應有漏水狀況。如附表編號18日立變頻遙
    控器，我有交給鄭佩琪，這是長谷房屋的遙控器，是新的遙
    控器。如附表編號12所示的舊機回收，是德明眼科1、2樓故
    障的冷氣拆除後的舊機。原告的作業流程就是因為客人無法
    處理這麼重的東西，原告就會協助客人給回收商估價，每公
    斤22元之單價是回收商報給原告的價格。如附表編號13所示
    的，是D冷氣價金，因為我們有個客人想要買D冷氣，出價17
    ,000元，所以我們就將這個價格折扣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
    一第168至180頁）。
　3.次查，證人即日立公司指派至長谷房屋檢修冷氣之維修人員
    陳智南於本院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時具結證稱：我在建利
    冷氣行上班，我們是日立公司的特約廠商，我固定時間會去
    日立公司上課，他們會發證照給我們，我從事這行大約5、6
    年。我曾於112年8月11日前往長谷房屋進行冷氣維修施工，
    我沒有看過被告本人，都是跟被告的使用人即1個小姐接洽
    ，被告大概是在此日期前5到7日左右通知日立公司的，日立
    公司接到通知的時候，並沒有說C冷氣有什麼問題，我忘記
    日立公司有無告訴我被告反應是什麼狀況了，但應該是說不
    會冷，被告的使用人也沒有告訴我他們是何時發現C冷氣有
    問題的。日立公司不可能因為這台冷氣不是我們公司裝的，
    就不想檢查。施工前，我看見C冷氣是在長谷房屋客廳埋入
    裝設，型號是110或90，這是我們日立公司的型號。因為這
    種吊隱式的冷氣必須要藏在天花板上面，我到現場的時候，
    上面的木作都已經施作好了，C冷氣藏在天花板上面。我當
    時沒有注意到過樑風箱，因為木工都已經做好了，不會注意
    到風箱往哪個方向跑。施工前冷氣週邊裝潢是做好的情況，
    沒有裝潢拆毀的痕跡。依照我的專業判斷，該冷氣之安裝是
    沒有問題的，沒有什麼要改善的問題，我們這個行業是針對
    機器本身的問題，不會檢討安裝方面的瑕疵。施工前，被告
    的使用人，沒有特別交待我甚麼事，或解釋C冷氣的來龍去
    脈。我們第1次到場檢修的時候，有側試C冷氣，發現C冷氣
    陽台室外機的電腦基板有故障，導致不冷。主機板故障有很
    多原因，裡面都是電子零件，所以什麼時候會壞掉不一定。
    跟被告的使用人報完帳之後，我們就回去備料，C冷氣沒有
    拆下來換掉。電腦基板壞掉，機器是不能正常運作的，換上
    去確認沒有問題之後我們才會跟客人收費，所以我們就把陽
    台室外機的基板拆掉然後換新的上去，換完基板之後測試是
    沒有問題的。施工後，被告的使用人有提到側房沒有要使用
    ，側房的風管（即伸縮軟管，俗稱毛毛蟲）能不能拿掉，我
    們就從送風機的位置幫他們把風箱、風管拿掉，風口封起來
    。我們並沒有去測試側房有沒有風，因為這會超出公司要求
    我們的工作。鈞院卷一第191頁金額20,000元的發票，施作
    項目可能是拆除基板跟風箱，因為這個型號的主機板費用大
    概是落在18,000元至20,000元，如果這件20,000元應該是有
    含拆風箱、風管的費用，但沒有清洗冷氣。就我個人經驗判
    斷，C冷氣並沒有不適合裝在住家，這台機型很普遍，只要
    家裡房間夠大的，都會選擇使用這個型號等語（見本院卷二
    第15至23頁）。
　4.根據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可見證人張育彰將C冷氣裝設在
    長谷房屋時，有先與鄭佩琪討論安裝之位置及方式，並兼顧
    將該型號冷氣裝設在住家時之美觀問題，並配合被告之需求
    進行第2次之修改，而其修改後之結果，仍可透過將側房門
    開1個縫之方法，使側房與客廳對流之風量足夠，以解決迴
    風問題，尚且符合住家安裝冷氣之通常效用。此外，證人張
    育彰之安裝方式，亦為證人陳智南即C冷氣原廠日立公司之
    人員所肯定，實難認定原告就C冷氣之安裝，有何瑕疵存在
    。另關於D冷氣部分，證人張育彰亦對於尚未實際出售乙節
    證述明確，且兩造於本院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時，仍對於
    是否由被告取回D冷氣有所討論（見本院卷二第14頁），堪
    認D冷氣尚由原告保管中，故原告主張因D冷氣未出售，而將
    原已折讓之D冷氣價金17,000元，加入向被告請求之金額，
    自屬有據。此外，證人張育彰就如附表所示之全部項目，施
    作之位置、管線使用之長度以及施作之必要性，甚至舊機回
    收費用之估價方式，均已鉅細靡遺交代，足以使本院形成原
    告已完成如附表所示全部項目之心證。從而，原告除如附表
    編號1所示含營業稅10,500元之金額外，其餘119,123元（計
    算式：129,623－10,500＝119,123）之請求，均有理由。
　㈣被告除針對如附表編號1所示項目之時效抗辯有理由外，其餘
    抗辯均不可採信，分述如下：
　1.經查，證人鄭佩琪於本院113年4月11日言詞辯論時具結證稱
    ：我在德明眼科擔任行政助理，111年4月20日到職。我不知
    道是何人提議要將系爭冷氣交由原告保管，也不確定被告有
    無授權原告可以出售由原告保管的冷氣，我是隱約聽到被告
    好像沒有要出售的，但不是很確定。A冷氣裝在德明眼科1樓
    時，我是偶爾去開門，沒有參與太多，也沒有監工，我只負
    責開門。張育彰裝設冷氣的時候，因為我很忙，我會跑來跑
    去，有時候不在、有時候在，有時候我會在德明眼科其他地
    方工作，不會一直在1樓，可能有時候要到4樓整理東西，過
    程中沒有跟張育彰講話。裝設B冷氣時，我一樣只是負責開
    門，沒有負責監工，但有時候是同事開，所以我參與的不多
    。被告沒有派人監工，只是裝好後被告自己會看，並且會試
    吹。C冷氣是被告聯絡原告說長谷房屋要裝設冷氣，所以被
    告指示我每天要負責去開門、關門、拍照，如果有問題再跟
    被告說。所以我當下跟張育彰約定時間，我也有帶木工過去
    長谷房屋讓他們討論如何施工，我有跟張育彰說被告已經有
    先跟原告說C冷氣要裸裝在上面了，最後噴白漆就好，我也
    有跟木工說，配合張育彰施工，所以他們2個在現場討論，
    我開完門之後就離開了。C冷氣裝設過程中，木作裝潢是張
    育彰指示木工拆的，也就是有授權給他指示木工，因為冷氣
    的事情，我們也不懂。我沒有跟張育彰討論過商用冷氣適不
    適合裝在住家這個問題，張育彰也沒有跟被告說過這件事，
    但張育彰有承諾過會修復木作裝潢至原狀。我相信我們木工
    師傅會配合張育彰恢復原狀，就是很單純，我也沒有想那麼
    多。剛拆完木作後，我有拍照回去給被告看，被告叫我問張
    育彰，為什麼上面木作拆這麼大片，張育彰說是要做冷氣出
    風口，老闆當下就有跟他說不行，因為出風口前面會有1個
    水晶吊燈，這樣離出風口太近，要請他往後退縮至少20公分
    ，不然吹到水晶吊燈，會發出噪音。張育彰原本不願意，他
    說這樣他就不要做了，我有提醒他，如果不要繼續做可能收
    不到錢，他才繼續做，他原本是想要照他自己的意思做。被
    告雖然有預期會拆木作，因為舊的G冷氣之前是被裝潢包起
    來，一定要拆掉才能裝上C冷氣，但被告覺得舊的G冷氣很小
    台，不需要拆到那麼大片。C冷氣出風口退縮20公分後，整
    個工程完工驗收時，我就在距離C冷氣出風口約1、2公尺的
    客廳正中央，完全沒有感受到有風，張育彰說沒有風吹電風
    扇就好，後來我又走到側房，還是沒有風。張育彰說側房不
    能關門，不然沒風。系爭估價單的內容有些我真的看不懂，
    因為原告沒有明確告訴我每個項目施工在哪裡。原告施作德
    明眼科1樓眼鏡部埋入主冷氣室內機排水盤清潔及通排水管
    後，冷氣一直都有在漏水，我也有傳影片給張育彰，一直漏
    水，他也沒有來弄好。如附表項目18之日立變頻遙控器，我
    沒有拿到。C冷氣驗收時，原告有拿遙控器出來，我不知道
    他有沒有把遙控器留在現場，但我可以確定他沒有將遙控器
    交給我。長谷房屋在我不確定的時間點有出租，租客一直反
    應冷氣不會涼就退租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2至245頁）。
　2.證人鄭佩琪雖證述如前，然其證述卻有諸多模糊或不合理之
    處，致被告相對應之抗辯亦無理由，分述如下：
　⑴鄭佩琪並不知悉是何人提議要將系爭冷氣交由原告保管，亦
    不確定被告有無授權原告可以出售由原告保管的冷氣，故其
    證詞亦不足以證明原告係無權侵占D冷氣或已將之變價。
　⑵A、B冷氣裝設時，鄭佩琪僅係偶爾去開門，未參與太多，也
    未監工，時而在場，時而不在，實無從僅以其不知悉原告有
    施工相關項目，即認定原告漏未施作該項目，蓋可能僅係原
    告施作時，鄭佩琪剛好不在場而已。況且，鄭佩琪亦自陳：
    系爭估價單的內容有些我真的看不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
    0頁），可見鄭佩琪對於原告之施作過程及範圍，一知半解
    。
　⑶C冷氣部分，鄭佩琪亦僅負責每日開門、關門、拍照，及將問
    題轉達被告，施工當下並未留在現場，僅係促請張育彰及木
    工相互配合，難認鄭佩琪對於C冷氣施工現場所遭遇之困難
    與討論過程，有足夠之了解。況且，鄭佩琪亦自陳因其不懂
    冷氣專業知識，故被告有授權張育彰指示木工拆除部分木作
    （見本院卷第235頁）。至於被告雖認為C冷氣應直接裸裝而
    不應配合改變周圍木作，張育彰所拆除之木作範圍較其所預
    期更大，然此乃其概括授權鄭佩琪、張育彰及木工自行拆除
    木作、施作冷氣所應承擔之風險，蓋如被告有指定能拆除與
    不能拆除之範圍，自應事先交代鄭佩琪向原告或張育彰轉達
    ，並於施工前溝通、協調，而非直接概括授權，未於事前充
    分溝通，又不要求鄭佩琪在場監工，卻於事後指摘拆除範圍
    不符預期。又鄭佩琪雖證稱張育彰會負責將木作恢復原狀，
    然此與被告所稱「承諾由原告吸收恢復原狀之費用」乙節，
    有所不同。蓋被告於C冷氣施工前，即已聘請木工到場與張
    育彰配合拆除部分木作，堪認木工施工之費用，本應由被告
    支付，張育彰與木工僅係針對施工計畫，處於相互合作之關
    係，殊難想像張育彰會承諾由原告吸收拆除木作後恢復原狀
    之費用，所言實不合理，故張育彰所承諾者，應僅係會指示
    木工如何在C冷氣安裝完成後，配合其位置與裝設方式，將
    木作裝潢重新設置，並無吸收費用之意。至於張育彰原本不
    願意將C冷氣之出風口退縮20公分，乃基於其專業上之考量
    ，但鄭佩琪卻以不繼續做可能收不到錢之壓力，要求張育彰
    選擇退而求其次之施工方式，故張育彰修改風管後之施工結
    果，雖尚且符合住家安裝冷氣之通常效用，亦為日立公司之
    人員所肯定，但並非最理想之施工方式，然此乃張育彰在被
    告之要求下，配合被告之指示所為，實難遽認原告施工有瑕
    疵存在。從而，被告據此主張應以支付給為其恢復木作之進
    展木材行工程費用50,190元，抵銷原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⑷至證人鄭佩琪證稱冷氣漏水乙節（見本院卷一第242頁），雖
    經被告提出影片佐證（見本院卷一第309頁），然其影片並
    無顯示拍攝日期，實難以認定係原告修繕完仍未改善問題，
    或係原告已經解決冷氣之問題後，該冷氣又因其他新增之原
    因而開始漏水，尚難遽指原告施作不當。被告抗辯應以額外
    支付給苧順公司之冷氣清潔費用2,000元，抵銷原告之債權
    ，並無理由。
　⑸至於如附表編號18之日立變頻遙控器，鄭佩琪雖證稱其未收
    到（見本院卷第242頁），然該冷氣遙控器之價值低微，且
    有無交付之事實舉證容易，原告應無動機在此項目上故意予
    以剋扣。又鄭佩琪既不知道張育彰有無把該遙控器留在現場
    ，則自難排除係張育彰交付後，鄭佩琪未取走，而留在長谷
    房屋內，日後遭被告或其他人取走使用之可能性，難認原告
    並未交付該遙控器。
　⑹證人鄭佩琪雖證稱長谷房屋之租客因C冷氣不會涼而退租，被
    告並提出系爭租賃契約1份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7至111頁）
    。然而，C冷氣之安裝並無瑕疵，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縱認
    其安裝方式並非最為理想，仍係因受被告之指示所為，難認
    有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使原告對被告構成民法第227條
    第2項之加害給付損害賠償責任。被告抗辯應以350,000元之
    租金損失，抵銷原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3.被告抗辯應以額外支付給日立公司之檢修費用20,000元，抵
    銷原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經查，日立公司檢修C冷氣後，認為C冷氣之安裝並無問題，
    僅係其電腦基板故障，並為被告更換電腦基板、拆風箱、風
    管，但未清洗冷氣，業據證人陳智南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二
    第17至23頁）。原告就C冷氣之施工並無瑕疵，業經本院認
    定如前。從而，此筆費用之支出主要係因C冷氣有更換電腦
    基板之需求，且拆風箱、風管之費用亦為被告之個人選擇，
    與原告尚無關涉，被告抗辯應以此部分之費用，抵銷原告之
    債權，並無理由。
　4.被告抗辯原告開價過高或估價過低，未經原其同意等語，亦
    屬無據：
　　經查，兩造間已長久配合之事實，業據證人張育彰證述明確
    （見本院卷一第173頁），並有兩造間歷年來之估價單4份在
    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33頁、第159至163頁）。堪認被告
    早已熟悉原告之開價或估價範圍，且依據契約自由原則，如
    被告認為其有事後開價過高或估價過低之嫌，亦可事前詢價
    或另請高明，自不應於事前概括授權，卻於事後復為爭執。
    從而，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僅為臨訟置辯之詞，不足採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
    119,123元，及其中102,123元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即112
    年2月19日（見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937號卷之支付命令送
    達證書）起，其餘17,000元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送達之翌
    日即113年6月12日（見本院卷一第353頁之送達證書）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
    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
    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
    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詳予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駁。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凌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附表：
編號 項目 數量 單價 （新臺幣） 總價 （新臺幣） 被告抗辯 1. 日立埋入式分離式冷氣機11KW拆除（系爭冷氣）  4組 2,500元 10,000元 金額為原告自行填寫，未經被告同意，不得請款，縱其請求有理由，因施作時間為107年間，已罹於2年之短期消滅時效。 2. 日立埋入式分離式冷氣機11KW保養 （原告及證人張育彰均主張為A、B、C冷氣） （被告抗辯為C冷氣及另外2台裝設在德明眼科眼鏡部之冷氣） 3組 4,500元 13,500元 因C冷氣不能使用，其餘2台裝設在德明眼科眼鏡部之冷氣會漏水，被告已委由第三人保養，足見原告未保養，不得請款。   3. 分離式冷氣機9.3KW拆除（E、F、G冷氣） 3組 2,500元 7,500元 金額為原告自行填寫，未經被告同意，不得請款。 4. 日立埋入式分離式冷氣機11KW室內外機安裝工資（A、B、C冷氣） 3組 6,500元 19,500元 金額為原告自行填寫，未經被告同意，不得請款。 5. 訂製集風箱（A、B、C冷氣） 3只 3,650元 10,95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6. 訂製出風箱（A、B、C冷氣） 4只 2,575元 10,30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7. 10吋伸縮保溫軟管（A、B、C冷氣） 4只 1,750元 7,00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8. 8吋伸縮保溫軟管（C冷氣） 1只 1,550元 1,55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9. 擴散型出風口（A、B冷氣） 4只 1,325元 5,30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10. 冷氣用銅管3分5分（A、B、C冷氣） 50公尺 525元 26,25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11. 3C*1.25控制線（A、B、C冷氣） 50公尺 45元 2,25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12. 舊機回收費用 120公斤 每公斤扣22元 扣2,640元 原告未與被告事先商議，逕以每公斤單價22元計算，顯然過低。 13. 日立埋入式分離式冷氣機11KW（扣除D冷氣價金） 1組 扣17,000元 扣17,000元 被告於104年購買D冷氣之價格約90,000元，折舊後之市價顯然不可能僅17,000元，原告估價顯然過低。 14. 訂製過樑風箱（C冷氣） 1只 5,800元 5,800元 並無作用、功能，不得請款。 15. 客廳訂製線型出風口及回風網（C冷氣） 1只 3,200元 3,200元 原告並未施作，係被告委請第三人施作，且出風口無功能，不得請款。 16. 臥室訂製線型出風口及回風網（C冷氣） 1只 1,800元 1,800元 原告並未施作，係被告委請第三人施作，且出風口無功能，不得請款。 17. 德明眼科1樓埋入式冷氣室內機排水盤清潔及通排水管 4台 1,500元 1,500元 原告並未施作，係被告委請苧順公司施作，不得請款。 18. 日立變頻遙控器 1支 500元 500元 原告並未交付，不得請款，且市售價格僅160元，原告開價過高。 19. 系爭估價單總價   107,260元  20. 系爭發票總價 （系爭估價單總價加計營業稅5,363元）   112,623元  21. 原告請求總金額 （系爭發票總價加回編號13已扣除之D冷氣預估獲利17,000元）   129,623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橋簡字第852號
原      告  陞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智傑  
訴訟代理人  李嘉苓律師
            林昱州律師
被      告  宋祈宜即德明眼科診所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冷氣拆裝保養費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9,123元，及其中新臺幣102,123元自民國112年2月19日起，其餘新臺幣17,000元自民國113年6月1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0分之9，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9,12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7年間承攬被告之冷氣拆除工作，自被告所經營之高雄市○○區○○路000號餐廳（下稱至聖路餐廳），拆除4組日立埋入式冷氣機（如附表編號1所示，以下合稱系爭冷氣），並受被告之委託，由原告保管。嗣於111年間，被告委請原告將系爭冷氣之其中2組冷氣分別安裝在被告所經營之德明眼科診所（下稱德明眼科）1、2樓（安裝在1樓者，下稱A冷氣，安裝在2樓者，下稱B冷氣）。再將系爭冷氣中之另1組冷氣（下稱C冷氣），安裝於被告位在長谷2000大樓內之高雄市○○區○○○路000號16樓之3房屋（下稱長谷房屋）。系爭冷氣中的最後1組冷氣（下稱D冷氣），被告委託原告協助出售，故自至聖路餐廳拆除後，即由原告保管至今。此外，被告並委請原告保養A、B、C冷氣（如附表編號2所示），再將原安裝在德明眼科內之分離式冷氣9.3W2組（下稱E、F冷氣），及原安裝在長谷房屋之分離式冷氣9.3W1組（下稱G冷氣）拆除，並為德明眼科1樓之4台冷氣清潔排水盤、通排水管，所有施工項目及價格、稅額均如附表所示。原告依約於111年9月15日完工後，於同年10月間，將扣除編號13原告出售D冷氣之預估獲利（下稱D冷氣價金）新臺幣（下同）17,000元後之估價單（下稱系爭估價單）及發票（下稱系爭發票）寄予被告，請被告給付報酬112,623元。然被告不但不付款，反而指摘原告施工有瑕疵且侵占D冷氣。因被告反悔不出售D冷氣，原告爰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向其請求扣除D冷氣價金前之冷氣拆裝保養費用129,623元（計算式：112,623＋17,000＝129,623）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29,623元，及其中112,623元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起，其餘17,000元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送達之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
　㈠C冷氣部分：原告裝設C冷氣時，未經被告同意，即逕自拆除長谷房屋之木作裝潢，原告雖表示會復原，但復原所需之工程費用50,190元竟直接由訴外人即負責復原之進展木材行（以下逕稱進展木材行）向被告索討，而未由原告自行吸收。且C冷氣出風口離客廳水晶吊燈僅10公分，冷氣一旦送風，水晶吊燈即不斷發出噪音，被告要求將出風口後退施作，但原告卻未將伸縮軟管一併退縮，導致伸縮軟管在天花板扭曲，甚不美觀。此外，原告未經被告同意，逕自做1條伸縮保溫軟管到長谷房屋客廳旁之房間（下稱側房），造成側房之木作裝潢毀損，更未經被告同意，擅自製作過樑風箱，但全無作用，原告關於C冷氣之施工，顯然有重大瑕疵。
　㈡D冷氣部分：107年間，被告請原告拆除系爭冷氣後，聽從原告建議，將系爭冷氣放在原告處所，待被告有需要再行裝上，不用裝設新機。然被告放在原告處所之D冷氣，竟遭原告擅自侵占、變賣，款項未給付被告。
　㈢系爭估價單部分：系爭估價單乃原告片面製作，被告予以否認，並針對各項目分別駁斥如附表「被告抗辯」欄所示。
　㈣抵銷抗辯部分：因原告之C冷氣施工有瑕疵，導致被告須額外支付20,000元請原廠即台灣日立江森自控空調設備販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立公司）派員檢修C冷氣，並支付進展木材行復原遭原告破壞之木作裝潢，因而支出工程費用50,190元。又被告原已於111年10月15日，就長谷房屋與訴外人陳煜文簽訂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約定每月租金35,000元，租賃期間為111年10月22日起至112年10月21日止，但因C冷氣無法正常使用，致雙方協議於111年12月22日終止租約，被告共受有350,000元之租金損失（計算式：35,000×10＝350,000）。此外，因原告並未施作如附表編號17所示之項目，被告需要另外支付2,000元委請訴外人苧順冷凍材料有限公司（下稱苧順公司）施作之。故縱原告請求有理由，被告亦得以上開債權合計422,190元（計算式：20,000＋50,190＋350,000＋2,000＝422,190）對原告主張抵銷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項：原告於107年間自至聖路餐廳拆下系爭冷氣，並交由原告保管，111年間，被告請原告將A、B冷氣，分別裝設在德明眼科之1、2樓（見本院卷一第116頁）。
　㈡如附表編號1含營業稅10,500元之請求，並無理由：
　1.按左列各款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七、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民法第127條第7款、第128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如附表編號1之項目為原告於107年間所施工完畢乙節，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原告於107年間拆除完畢時，即可請求10,500元之報酬（10,000元加計5%營業稅），消滅時效自斯時起算，然原告遲至111年9月13日始開立系爭估價單，並於112年1月18日始向本院聲請對被告核發支付命令，顯逾2年消滅時效。被告對此已為時效抗辯（見本院卷一第185頁），則原告如附表編號1所示項目含營業稅10,500元之承攬報酬請求權，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此部分之請求，並無理由。
　㈢除如附表編號1所示含營業稅10,500元之金額外，原告其餘請求，均有理由：
　1.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民法第492條定有明文。
　2.經查，證人即經原告指派為被告施作如附表所示項目之空調技術師張育彰於本院113年1月16日言詞辯論時具結證稱：我約99年入行，有乙級冷凍空調承裝的證照，北科冷凍能源空調二技畢業。我任職於原告公司，擔任空調技術師，負責冷氣拆裝、安裝、維修。107年間，是我去拆除至聖路餐廳的系爭冷氣，拆除後是放在原告公司保管。被告的助理有幾次透過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表示想透過我們幫他們賣掉系爭冷氣。但因為系爭冷氣是商用型的冷氣，需求量比較少，我們有試圖賣過幾次，客人都覺得價格太高，遲遲沒有賣出，而且我們跟買家談的過程中，被告告我們侵占，我們才知道被告不想賣，就跟買家說不賣了，然後把冷氣繼續放在原告公司。價格是原告公司開給客人的，如果客人同意，我們會再問被告是否同意。111年7到8月間，是我負責將A、B冷氣分別裝在德明眼科的1樓跟2樓各1台。A冷氣安裝完我有開機測試，沒有任何問題，當時診所人員也沒有反應有問題。A冷氣施工完畢後約1個禮拜，我才施工2樓的B冷氣。B冷氣裝完後，我一樣有開機測試，診所人員也沒有反應有任何問題。如附表編號2所示的日立埋入式分離式冷氣機11KW保養，指的是至聖路餐廳拆下來的系爭冷氣保養，因為那邊是餐廳，系爭冷氣上有卡油垢，放置在原告公司時也有卡一些灰塵，所以要再裝上去的時候有保養，一共3組（即A、B、C冷氣）。111年8月間將C冷氣裝在長谷房屋，是我負責施工。長谷房屋C冷氣的施作過程，我們會跟被告的助理鄭佩琪（以下逕稱鄭佩琪）約時間，因為我們沒有鑰匙，需要密碼鎖才能進去，所以我們會請鄭佩琪開門讓我們施工。施工的內容鄭佩琪會跟我們說冷氣需要安裝在哪裡，然後跟木工討論，我們都會開機讓她測試。C冷氣是因為我維修時發現壞掉，鄭佩琪指示我將系爭冷氣挑1組裝到長谷房屋。前置作業的時候，我有跟鄭佩琪討論，這是商用冷氣，不適合裝在住家，我建議他們使用一般分離式家用冷氣，因為從客廳拉風管過去，到側房的風管太遠了，還要過1個樑而需要做1個過樑風箱，但鄭佩琪執意施作，因為他們說已經有冷氣，希望直接利用，隔沒多久，我又接到鄭佩琪聯絡，說他們堅持要施作上去，請我們跟木工配合，去做冷氣安裝。C冷氣裝設過程中，由木工師傅拆除木作裝潢，因為壁掛式的家用冷氣如果要改成商用冷氣，需要開出1個維修的空間，讓商用冷氣可以隱蔽在裝潢裡面。我跟木工以及鄭佩琪討論我需要的位置，然後請木工動工，如果鄭佩琪那邊沒有同意，木工也不會動工，所以鄭佩琪確實有同意。C冷氣第1次安裝完，拆除長谷房屋客廳的2個木作，讓我們依照樑的尺寸去訂製過樑風箱，因為要裝設過樑風箱，風才能從客廳過到側房。接著我們就安裝過樑風箱上去，冷氣也裝好，當時伸縮軟管已經固定好。接著我就接到鄭佩琪的LINE訊息，訊息當中說木工有將裝潢退縮，導致裝潢較接近室內機的出風口，所以鄭佩琪請我將伸縮管及出風口皆配合裝潢退縮，但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退縮，鄭佩琪也沒有講。我就配合鄭佩琪去第2次修改，退縮之後，我再使用膠帶將管線綑綁固定。修改完我們有測冷媒的壓力跟出風口的溫度，雖然這不是最理想的狀態，但冷氣還是可以吹。雖然我的專業判斷認為這樣不妥適，但是當時裝潢已經被修改了，我們也沒有辦法不配合鄭佩琪的指示去修改伸縮軟管及出風口的位置。鄭佩琪有驗收C冷氣2次，第1次就是改伸縮軟管之前，安裝好的時候有開機測試。第2次是改伸縮軟管之後，被告說冷氣不涼，111年9月20日我們有再去測試冷媒壓力跟出風口溫度，發現都是正常的。此後，被告沒有再跟原告反應冷氣有問題。然而，因為長谷房屋客廳跟側房距離比較遠，天花板的距離也不夠，所以迴風會有問題，雖然我施作過樑風箱是為了要讓風進到側房，但是如果沒有迴風，沒有冷空氣跟熱空氣的循環作用，側房就不會涼。迴風就是冷空氣、熱空氣的交換循環，因為迴風不足，做完後我有跟鄭佩琪說要把側房的門開1個縫，讓側房跟客廳對流的風量足夠。鈞院卷一第85至88頁是我跟鄭佩琪於更改風管之後的LINE對話紀錄，鈞院卷一第87頁照片的冷氣就是裸裝，但是這個裝潢跟長谷房屋完全不一樣。這完全可以看到1台商業用的冷氣，至聖路餐廳也是裝這樣，但是長谷房屋是住家，需要美觀，所以就用裝潢把冷氣包起來，我認為被告也不願意我將冷氣裸裝在長谷房屋。系爭估價單是我開立的，施作的位置我也都清楚，而且全部都是我及訴外人即原告之助理簡源成施作的。這些項目全部都完成了，兩造配合大概10多年了，是長期配合，被告應該都熟悉原告的價格，鈞院卷一第133頁、第159至163頁都是原告以前估的估價單，這些被告都有看過，原告公司寄出系爭估價單及系爭發票後，被告從未反應系爭估價單內項目沒做、或金額過高。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訂製集風箱，1個是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1個在2樓美容室、1個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訂製出風箱，1個是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1個在診所2樓美容室、2個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7所示之10吋伸縮保溫軟管2個是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1個在診所2樓美容室、1個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8吋伸縮保溫軟管施作在長谷房屋客廳過樑風箱送風所至之側房。如附表編號9所示之擴散型出風口2個是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2個在2樓美容室。如附表編號10所示冷氣用銅管3分5分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使用20公尺、2樓美容室使用25公尺、其餘5公尺使用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11所示之3C*1.25控制線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使用20公尺、2樓美容室使用25公尺、其餘5公尺使用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15、16所示之回風網1個施作在長谷房屋客廳，1個施作在長谷房屋側房。如附表編號16所示臥室訂製線型出風口作用是讓出風可以迴風循環。如附表編號17所示德明眼科1樓埋入式冷氣室內機排水盤清潔及通排水管亦有施作，分別施作在眼鏡部、驗光室、洗眼區、掛號室病歷表上方之冷氣，都是在德明眼科裡面。這些是原本就在德明眼科裡面的冷氣，不是從至聖路餐廳拆下來的系爭冷氣。營業場所會產生一些灰塵，基本上每半年就會漏水，漏水我們就需要清潔，水盤會產生生物膜堵住水管，造成漏水，我們把生物膜清潔去除後，會開機測試，而診所人員也沒有反應有漏水狀況。如附表編號18日立變頻遙控器，我有交給鄭佩琪，這是長谷房屋的遙控器，是新的遙控器。如附表編號12所示的舊機回收，是德明眼科1、2樓故障的冷氣拆除後的舊機。原告的作業流程就是因為客人無法處理這麼重的東西，原告就會協助客人給回收商估價，每公斤22元之單價是回收商報給原告的價格。如附表編號13所示的，是D冷氣價金，因為我們有個客人想要買D冷氣，出價17,000元，所以我們就將這個價格折扣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8至180頁）。
　3.次查，證人即日立公司指派至長谷房屋檢修冷氣之維修人員陳智南於本院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時具結證稱：我在建利冷氣行上班，我們是日立公司的特約廠商，我固定時間會去日立公司上課，他們會發證照給我們，我從事這行大約5、6年。我曾於112年8月11日前往長谷房屋進行冷氣維修施工，我沒有看過被告本人，都是跟被告的使用人即1個小姐接洽，被告大概是在此日期前5到7日左右通知日立公司的，日立公司接到通知的時候，並沒有說C冷氣有什麼問題，我忘記日立公司有無告訴我被告反應是什麼狀況了，但應該是說不會冷，被告的使用人也沒有告訴我他們是何時發現C冷氣有問題的。日立公司不可能因為這台冷氣不是我們公司裝的，就不想檢查。施工前，我看見C冷氣是在長谷房屋客廳埋入裝設，型號是110或90，這是我們日立公司的型號。因為這種吊隱式的冷氣必須要藏在天花板上面，我到現場的時候，上面的木作都已經施作好了，C冷氣藏在天花板上面。我當時沒有注意到過樑風箱，因為木工都已經做好了，不會注意到風箱往哪個方向跑。施工前冷氣週邊裝潢是做好的情況，沒有裝潢拆毀的痕跡。依照我的專業判斷，該冷氣之安裝是沒有問題的，沒有什麼要改善的問題，我們這個行業是針對機器本身的問題，不會檢討安裝方面的瑕疵。施工前，被告的使用人，沒有特別交待我甚麼事，或解釋C冷氣的來龍去脈。我們第1次到場檢修的時候，有側試C冷氣，發現C冷氣陽台室外機的電腦基板有故障，導致不冷。主機板故障有很多原因，裡面都是電子零件，所以什麼時候會壞掉不一定。跟被告的使用人報完帳之後，我們就回去備料，C冷氣沒有拆下來換掉。電腦基板壞掉，機器是不能正常運作的，換上去確認沒有問題之後我們才會跟客人收費，所以我們就把陽台室外機的基板拆掉然後換新的上去，換完基板之後測試是沒有問題的。施工後，被告的使用人有提到側房沒有要使用，側房的風管（即伸縮軟管，俗稱毛毛蟲）能不能拿掉，我們就從送風機的位置幫他們把風箱、風管拿掉，風口封起來。我們並沒有去測試側房有沒有風，因為這會超出公司要求我們的工作。鈞院卷一第191頁金額20,000元的發票，施作項目可能是拆除基板跟風箱，因為這個型號的主機板費用大概是落在18,000元至20,000元，如果這件20,000元應該是有含拆風箱、風管的費用，但沒有清洗冷氣。就我個人經驗判斷，C冷氣並沒有不適合裝在住家，這台機型很普遍，只要家裡房間夠大的，都會選擇使用這個型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至23頁）。
　4.根據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可見證人張育彰將C冷氣裝設在長谷房屋時，有先與鄭佩琪討論安裝之位置及方式，並兼顧將該型號冷氣裝設在住家時之美觀問題，並配合被告之需求進行第2次之修改，而其修改後之結果，仍可透過將側房門開1個縫之方法，使側房與客廳對流之風量足夠，以解決迴風問題，尚且符合住家安裝冷氣之通常效用。此外，證人張育彰之安裝方式，亦為證人陳智南即C冷氣原廠日立公司之人員所肯定，實難認定原告就C冷氣之安裝，有何瑕疵存在。另關於D冷氣部分，證人張育彰亦對於尚未實際出售乙節證述明確，且兩造於本院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時，仍對於是否由被告取回D冷氣有所討論（見本院卷二第14頁），堪認D冷氣尚由原告保管中，故原告主張因D冷氣未出售，而將原已折讓之D冷氣價金17,000元，加入向被告請求之金額，自屬有據。此外，證人張育彰就如附表所示之全部項目，施作之位置、管線使用之長度以及施作之必要性，甚至舊機回收費用之估價方式，均已鉅細靡遺交代，足以使本院形成原告已完成如附表所示全部項目之心證。從而，原告除如附表編號1所示含營業稅10,500元之金額外，其餘119,123元（計算式：129,623－10,500＝119,123）之請求，均有理由。
　㈣被告除針對如附表編號1所示項目之時效抗辯有理由外，其餘抗辯均不可採信，分述如下：
　1.經查，證人鄭佩琪於本院113年4月11日言詞辯論時具結證稱：我在德明眼科擔任行政助理，111年4月20日到職。我不知道是何人提議要將系爭冷氣交由原告保管，也不確定被告有無授權原告可以出售由原告保管的冷氣，我是隱約聽到被告好像沒有要出售的，但不是很確定。A冷氣裝在德明眼科1樓時，我是偶爾去開門，沒有參與太多，也沒有監工，我只負責開門。張育彰裝設冷氣的時候，因為我很忙，我會跑來跑去，有時候不在、有時候在，有時候我會在德明眼科其他地方工作，不會一直在1樓，可能有時候要到4樓整理東西，過程中沒有跟張育彰講話。裝設B冷氣時，我一樣只是負責開門，沒有負責監工，但有時候是同事開，所以我參與的不多。被告沒有派人監工，只是裝好後被告自己會看，並且會試吹。C冷氣是被告聯絡原告說長谷房屋要裝設冷氣，所以被告指示我每天要負責去開門、關門、拍照，如果有問題再跟被告說。所以我當下跟張育彰約定時間，我也有帶木工過去長谷房屋讓他們討論如何施工，我有跟張育彰說被告已經有先跟原告說C冷氣要裸裝在上面了，最後噴白漆就好，我也有跟木工說，配合張育彰施工，所以他們2個在現場討論，我開完門之後就離開了。C冷氣裝設過程中，木作裝潢是張育彰指示木工拆的，也就是有授權給他指示木工，因為冷氣的事情，我們也不懂。我沒有跟張育彰討論過商用冷氣適不適合裝在住家這個問題，張育彰也沒有跟被告說過這件事，但張育彰有承諾過會修復木作裝潢至原狀。我相信我們木工師傅會配合張育彰恢復原狀，就是很單純，我也沒有想那麼多。剛拆完木作後，我有拍照回去給被告看，被告叫我問張育彰，為什麼上面木作拆這麼大片，張育彰說是要做冷氣出風口，老闆當下就有跟他說不行，因為出風口前面會有1個水晶吊燈，這樣離出風口太近，要請他往後退縮至少20公分，不然吹到水晶吊燈，會發出噪音。張育彰原本不願意，他說這樣他就不要做了，我有提醒他，如果不要繼續做可能收不到錢，他才繼續做，他原本是想要照他自己的意思做。被告雖然有預期會拆木作，因為舊的G冷氣之前是被裝潢包起來，一定要拆掉才能裝上C冷氣，但被告覺得舊的G冷氣很小台，不需要拆到那麼大片。C冷氣出風口退縮20公分後，整個工程完工驗收時，我就在距離C冷氣出風口約1、2公尺的客廳正中央，完全沒有感受到有風，張育彰說沒有風吹電風扇就好，後來我又走到側房，還是沒有風。張育彰說側房不能關門，不然沒風。系爭估價單的內容有些我真的看不懂，因為原告沒有明確告訴我每個項目施工在哪裡。原告施作德明眼科1樓眼鏡部埋入主冷氣室內機排水盤清潔及通排水管後，冷氣一直都有在漏水，我也有傳影片給張育彰，一直漏水，他也沒有來弄好。如附表項目18之日立變頻遙控器，我沒有拿到。C冷氣驗收時，原告有拿遙控器出來，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把遙控器留在現場，但我可以確定他沒有將遙控器交給我。長谷房屋在我不確定的時間點有出租，租客一直反應冷氣不會涼就退租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2至245頁）。
　2.證人鄭佩琪雖證述如前，然其證述卻有諸多模糊或不合理之處，致被告相對應之抗辯亦無理由，分述如下：
　⑴鄭佩琪並不知悉是何人提議要將系爭冷氣交由原告保管，亦不確定被告有無授權原告可以出售由原告保管的冷氣，故其證詞亦不足以證明原告係無權侵占D冷氣或已將之變價。
　⑵A、B冷氣裝設時，鄭佩琪僅係偶爾去開門，未參與太多，也未監工，時而在場，時而不在，實無從僅以其不知悉原告有施工相關項目，即認定原告漏未施作該項目，蓋可能僅係原告施作時，鄭佩琪剛好不在場而已。況且，鄭佩琪亦自陳：系爭估價單的內容有些我真的看不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0頁），可見鄭佩琪對於原告之施作過程及範圍，一知半解。
　⑶C冷氣部分，鄭佩琪亦僅負責每日開門、關門、拍照，及將問題轉達被告，施工當下並未留在現場，僅係促請張育彰及木工相互配合，難認鄭佩琪對於C冷氣施工現場所遭遇之困難與討論過程，有足夠之了解。況且，鄭佩琪亦自陳因其不懂冷氣專業知識，故被告有授權張育彰指示木工拆除部分木作（見本院卷第235頁）。至於被告雖認為C冷氣應直接裸裝而不應配合改變周圍木作，張育彰所拆除之木作範圍較其所預期更大，然此乃其概括授權鄭佩琪、張育彰及木工自行拆除木作、施作冷氣所應承擔之風險，蓋如被告有指定能拆除與不能拆除之範圍，自應事先交代鄭佩琪向原告或張育彰轉達，並於施工前溝通、協調，而非直接概括授權，未於事前充分溝通，又不要求鄭佩琪在場監工，卻於事後指摘拆除範圍不符預期。又鄭佩琪雖證稱張育彰會負責將木作恢復原狀，然此與被告所稱「承諾由原告吸收恢復原狀之費用」乙節，有所不同。蓋被告於C冷氣施工前，即已聘請木工到場與張育彰配合拆除部分木作，堪認木工施工之費用，本應由被告支付，張育彰與木工僅係針對施工計畫，處於相互合作之關係，殊難想像張育彰會承諾由原告吸收拆除木作後恢復原狀之費用，所言實不合理，故張育彰所承諾者，應僅係會指示木工如何在C冷氣安裝完成後，配合其位置與裝設方式，將木作裝潢重新設置，並無吸收費用之意。至於張育彰原本不願意將C冷氣之出風口退縮20公分，乃基於其專業上之考量，但鄭佩琪卻以不繼續做可能收不到錢之壓力，要求張育彰選擇退而求其次之施工方式，故張育彰修改風管後之施工結果，雖尚且符合住家安裝冷氣之通常效用，亦為日立公司之人員所肯定，但並非最理想之施工方式，然此乃張育彰在被告之要求下，配合被告之指示所為，實難遽認原告施工有瑕疵存在。從而，被告據此主張應以支付給為其恢復木作之進展木材行工程費用50,190元，抵銷原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⑷至證人鄭佩琪證稱冷氣漏水乙節（見本院卷一第242頁），雖經被告提出影片佐證（見本院卷一第309頁），然其影片並無顯示拍攝日期，實難以認定係原告修繕完仍未改善問題，或係原告已經解決冷氣之問題後，該冷氣又因其他新增之原因而開始漏水，尚難遽指原告施作不當。被告抗辯應以額外支付給苧順公司之冷氣清潔費用2,000元，抵銷原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⑸至於如附表編號18之日立變頻遙控器，鄭佩琪雖證稱其未收到（見本院卷第242頁），然該冷氣遙控器之價值低微，且有無交付之事實舉證容易，原告應無動機在此項目上故意予以剋扣。又鄭佩琪既不知道張育彰有無把該遙控器留在現場，則自難排除係張育彰交付後，鄭佩琪未取走，而留在長谷房屋內，日後遭被告或其他人取走使用之可能性，難認原告並未交付該遙控器。
　⑹證人鄭佩琪雖證稱長谷房屋之租客因C冷氣不會涼而退租，被告並提出系爭租賃契約1份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7至111頁）。然而，C冷氣之安裝並無瑕疵，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縱認其安裝方式並非最為理想，仍係因受被告之指示所為，難認有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使原告對被告構成民法第227條第2項之加害給付損害賠償責任。被告抗辯應以350,000元之租金損失，抵銷原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3.被告抗辯應以額外支付給日立公司之檢修費用20,000元，抵銷原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經查，日立公司檢修C冷氣後，認為C冷氣之安裝並無問題，僅係其電腦基板故障，並為被告更換電腦基板、拆風箱、風管，但未清洗冷氣，業據證人陳智南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二第17至23頁）。原告就C冷氣之施工並無瑕疵，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從而，此筆費用之支出主要係因C冷氣有更換電腦基板之需求，且拆風箱、風管之費用亦為被告之個人選擇，與原告尚無關涉，被告抗辯應以此部分之費用，抵銷原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4.被告抗辯原告開價過高或估價過低，未經原其同意等語，亦屬無據：
　　經查，兩造間已長久配合之事實，業據證人張育彰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一第173頁），並有兩造間歷年來之估價單4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33頁、第159至163頁）。堪認被告早已熟悉原告之開價或估價範圍，且依據契約自由原則，如被告認為其有事後開價過高或估價過低之嫌，亦可事前詢價或另請高明，自不應於事前概括授權，卻於事後復為爭執。從而，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僅為臨訟置辯之詞，不足採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19,123元，及其中102,123元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即112年2月19日（見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937號卷之支付命令送達證書）起，其餘17,000元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送達之翌日即113年6月12日（見本院卷一第353頁之送達證書）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詳予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駁。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凌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附表：
		編號

		項目

		數量

		單價
（新臺幣）

		總價
（新臺幣）

		被告抗辯



		1.

		日立埋入式分離式冷氣機11KW拆除（系爭冷氣）



		4組

		2,500元

		10,000元

		金額為原告自行填寫，未經被告同意，不得請款，縱其請求有理由，因施作時間為107年間，已罹於2年之短期消滅時效。



		2.

		日立埋入式分離式冷氣機11KW保養
（原告及證人張育彰均主張為A、B、C冷氣）
（被告抗辯為C冷氣及另外2台裝設在德明眼科眼鏡部之冷氣）

		3組

		4,500元

		13,500元

		因C冷氣不能使用，其餘2台裝設在德明眼科眼鏡部之冷氣會漏水，被告已委由第三人保養，足見原告未保養，不得請款。







		3.

		分離式冷氣機9.3KW拆除（E、F、G冷氣）

		3組

		2,500元

		7,500元

		金額為原告自行填寫，未經被告同意，不得請款。



		4.

		日立埋入式分離式冷氣機11KW室內外機安裝工資（A、B、C冷氣）

		3組

		6,500元

		19,500元

		金額為原告自行填寫，未經被告同意，不得請款。



		5.

		訂製集風箱（A、B、C冷氣）

		3只

		3,650元

		10,95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6.

		訂製出風箱（A、B、C冷氣）

		4只

		2,575元

		10,30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7.

		10吋伸縮保溫軟管（A、B、C冷氣）

		4只

		1,750元

		7,00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8.

		8吋伸縮保溫軟管（C冷氣）

		1只

		1,550元

		1,55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9.

		擴散型出風口（A、B冷氣）

		4只

		1,325元

		5,30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10.

		冷氣用銅管3分5分（A、B、C冷氣）

		50公尺

		525元

		26,25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11.

		3C*1.25控制線（A、B、C冷氣）

		50公尺

		45元

		2,25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12.

		舊機回收費用

		120公斤

		每公斤扣22元

		扣2,640元

		原告未與被告事先商議，逕以每公斤單價22元計算，顯然過低。



		13.

		日立埋入式分離式冷氣機11KW（扣除D冷氣價金）

		1組

		扣17,000元

		扣17,000元

		被告於104年購買D冷氣之價格約90,000元，折舊後之市價顯然不可能僅17,000元，原告估價顯然過低。



		14.

		訂製過樑風箱（C冷氣）

		1只

		5,800元

		5,800元

		並無作用、功能，不得請款。



		15.

		客廳訂製線型出風口及回風網（C冷氣）

		1只

		3,200元

		3,200元

		原告並未施作，係被告委請第三人施作，且出風口無功能，不得請款。



		16.

		臥室訂製線型出風口及回風網（C冷氣）

		1只

		1,800元

		1,800元

		原告並未施作，係被告委請第三人施作，且出風口無功能，不得請款。



		17.

		德明眼科1樓埋入式冷氣室內機排水盤清潔及通排水管

		4台

		1,500元

		1,500元

		原告並未施作，係被告委請苧順公司施作，不得請款。



		18.

		日立變頻遙控器

		1支

		500元

		500元

		原告並未交付，不得請款，且市售價格僅160元，原告開價過高。



		19.

		系爭估價單總價

		


		


		107,260元

		




		20.

		系爭發票總價
（系爭估價單總價加計營業稅5,363元）

		


		


		112,623元

		




		21.

		原告請求總金額
（系爭發票總價加回編號13已扣除之D冷氣預估獲利17,000元）

		


		


		129,623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橋簡字第852號
原      告  陞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智傑  
訴訟代理人  李嘉苓律師
            林昱州律師
被      告  宋祈宜即德明眼科診所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冷氣拆裝保養費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9,123元，及其中新臺幣102,123元自民國112年2月19日起，其餘新臺幣17,000元自民國113年6月1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0分之9，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9,12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7年間承攬被告之冷氣拆除工作，自被告所經營之高雄市○○區○○路000號餐廳（下稱至聖路餐廳），拆除4組日立埋入式冷氣機（如附表編號1所示，以下合稱系爭冷氣），並受被告之委託，由原告保管。嗣於111年間，被告委請原告將系爭冷氣之其中2組冷氣分別安裝在被告所經營之德明眼科診所（下稱德明眼科）1、2樓（安裝在1樓者，下稱A冷氣，安裝在2樓者，下稱B冷氣）。再將系爭冷氣中之另1組冷氣（下稱C冷氣），安裝於被告位在長谷2000大樓內之高雄市○○區○○○路000號16樓之3房屋（下稱長谷房屋）。系爭冷氣中的最後1組冷氣（下稱D冷氣），被告委託原告協助出售，故自至聖路餐廳拆除後，即由原告保管至今。此外，被告並委請原告保養A、B、C冷氣（如附表編號2所示），再將原安裝在德明眼科內之分離式冷氣9.3W2組（下稱E、F冷氣），及原安裝在長谷房屋之分離式冷氣9.3W1組（下稱G冷氣）拆除，並為德明眼科1樓之4台冷氣清潔排水盤、通排水管，所有施工項目及價格、稅額均如附表所示。原告依約於111年9月15日完工後，於同年10月間，將扣除編號13原告出售D冷氣之預估獲利（下稱D冷氣價金）新臺幣（下同）17,000元後之估價單（下稱系爭估價單）及發票（下稱系爭發票）寄予被告，請被告給付報酬112,623元。然被告不但不付款，反而指摘原告施工有瑕疵且侵占D冷氣。因被告反悔不出售D冷氣，原告爰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向其請求扣除D冷氣價金前之冷氣拆裝保養費用129,623元（計算式：112,623＋17,000＝129,623）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29,623元，及其中112,623元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起，其餘17,000元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送達之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
　㈠C冷氣部分：原告裝設C冷氣時，未經被告同意，即逕自拆除長谷房屋之木作裝潢，原告雖表示會復原，但復原所需之工程費用50,190元竟直接由訴外人即負責復原之進展木材行（以下逕稱進展木材行）向被告索討，而未由原告自行吸收。且C冷氣出風口離客廳水晶吊燈僅10公分，冷氣一旦送風，水晶吊燈即不斷發出噪音，被告要求將出風口後退施作，但原告卻未將伸縮軟管一併退縮，導致伸縮軟管在天花板扭曲，甚不美觀。此外，原告未經被告同意，逕自做1條伸縮保溫軟管到長谷房屋客廳旁之房間（下稱側房），造成側房之木作裝潢毀損，更未經被告同意，擅自製作過樑風箱，但全無作用，原告關於C冷氣之施工，顯然有重大瑕疵。
　㈡D冷氣部分：107年間，被告請原告拆除系爭冷氣後，聽從原告建議，將系爭冷氣放在原告處所，待被告有需要再行裝上，不用裝設新機。然被告放在原告處所之D冷氣，竟遭原告擅自侵占、變賣，款項未給付被告。
　㈢系爭估價單部分：系爭估價單乃原告片面製作，被告予以否認，並針對各項目分別駁斥如附表「被告抗辯」欄所示。
　㈣抵銷抗辯部分：因原告之C冷氣施工有瑕疵，導致被告須額外支付20,000元請原廠即台灣日立江森自控空調設備販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立公司）派員檢修C冷氣，並支付進展木材行復原遭原告破壞之木作裝潢，因而支出工程費用50,190元。又被告原已於111年10月15日，就長谷房屋與訴外人陳煜文簽訂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約定每月租金35,000元，租賃期間為111年10月22日起至112年10月21日止，但因C冷氣無法正常使用，致雙方協議於111年12月22日終止租約，被告共受有350,000元之租金損失（計算式：35,000×10＝350,000）。此外，因原告並未施作如附表編號17所示之項目，被告需要另外支付2,000元委請訴外人苧順冷凍材料有限公司（下稱苧順公司）施作之。故縱原告請求有理由，被告亦得以上開債權合計422,190元（計算式：20,000＋50,190＋350,000＋2,000＝422,190）對原告主張抵銷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項：原告於107年間自至聖路餐廳拆下系爭冷氣，並交由原告保管，111年間，被告請原告將A、B冷氣，分別裝設在德明眼科之1、2樓（見本院卷一第116頁）。
　㈡如附表編號1含營業稅10,500元之請求，並無理由：
　1.按左列各款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七、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民法第127條第7款、第128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如附表編號1之項目為原告於107年間所施工完畢乙節，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原告於107年間拆除完畢時，即可請求10,500元之報酬（10,000元加計5%營業稅），消滅時效自斯時起算，然原告遲至111年9月13日始開立系爭估價單，並於112年1月18日始向本院聲請對被告核發支付命令，顯逾2年消滅時效。被告對此已為時效抗辯（見本院卷一第185頁），則原告如附表編號1所示項目含營業稅10,500元之承攬報酬請求權，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此部分之請求，並無理由。
　㈢除如附表編號1所示含營業稅10,500元之金額外，原告其餘請求，均有理由：
　1.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民法第492條定有明文。
　2.經查，證人即經原告指派為被告施作如附表所示項目之空調技術師張育彰於本院113年1月16日言詞辯論時具結證稱：我約99年入行，有乙級冷凍空調承裝的證照，北科冷凍能源空調二技畢業。我任職於原告公司，擔任空調技術師，負責冷氣拆裝、安裝、維修。107年間，是我去拆除至聖路餐廳的系爭冷氣，拆除後是放在原告公司保管。被告的助理有幾次透過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表示想透過我們幫他們賣掉系爭冷氣。但因為系爭冷氣是商用型的冷氣，需求量比較少，我們有試圖賣過幾次，客人都覺得價格太高，遲遲沒有賣出，而且我們跟買家談的過程中，被告告我們侵占，我們才知道被告不想賣，就跟買家說不賣了，然後把冷氣繼續放在原告公司。價格是原告公司開給客人的，如果客人同意，我們會再問被告是否同意。111年7到8月間，是我負責將A、B冷氣分別裝在德明眼科的1樓跟2樓各1台。A冷氣安裝完我有開機測試，沒有任何問題，當時診所人員也沒有反應有問題。A冷氣施工完畢後約1個禮拜，我才施工2樓的B冷氣。B冷氣裝完後，我一樣有開機測試，診所人員也沒有反應有任何問題。如附表編號2所示的日立埋入式分離式冷氣機11KW保養，指的是至聖路餐廳拆下來的系爭冷氣保養，因為那邊是餐廳，系爭冷氣上有卡油垢，放置在原告公司時也有卡一些灰塵，所以要再裝上去的時候有保養，一共3組（即A、B、C冷氣）。111年8月間將C冷氣裝在長谷房屋，是我負責施工。長谷房屋C冷氣的施作過程，我們會跟被告的助理鄭佩琪（以下逕稱鄭佩琪）約時間，因為我們沒有鑰匙，需要密碼鎖才能進去，所以我們會請鄭佩琪開門讓我們施工。施工的內容鄭佩琪會跟我們說冷氣需要安裝在哪裡，然後跟木工討論，我們都會開機讓她測試。C冷氣是因為我維修時發現壞掉，鄭佩琪指示我將系爭冷氣挑1組裝到長谷房屋。前置作業的時候，我有跟鄭佩琪討論，這是商用冷氣，不適合裝在住家，我建議他們使用一般分離式家用冷氣，因為從客廳拉風管過去，到側房的風管太遠了，還要過1個樑而需要做1個過樑風箱，但鄭佩琪執意施作，因為他們說已經有冷氣，希望直接利用，隔沒多久，我又接到鄭佩琪聯絡，說他們堅持要施作上去，請我們跟木工配合，去做冷氣安裝。C冷氣裝設過程中，由木工師傅拆除木作裝潢，因為壁掛式的家用冷氣如果要改成商用冷氣，需要開出1個維修的空間，讓商用冷氣可以隱蔽在裝潢裡面。我跟木工以及鄭佩琪討論我需要的位置，然後請木工動工，如果鄭佩琪那邊沒有同意，木工也不會動工，所以鄭佩琪確實有同意。C冷氣第1次安裝完，拆除長谷房屋客廳的2個木作，讓我們依照樑的尺寸去訂製過樑風箱，因為要裝設過樑風箱，風才能從客廳過到側房。接著我們就安裝過樑風箱上去，冷氣也裝好，當時伸縮軟管已經固定好。接著我就接到鄭佩琪的LINE訊息，訊息當中說木工有將裝潢退縮，導致裝潢較接近室內機的出風口，所以鄭佩琪請我將伸縮管及出風口皆配合裝潢退縮，但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退縮，鄭佩琪也沒有講。我就配合鄭佩琪去第2次修改，退縮之後，我再使用膠帶將管線綑綁固定。修改完我們有測冷媒的壓力跟出風口的溫度，雖然這不是最理想的狀態，但冷氣還是可以吹。雖然我的專業判斷認為這樣不妥適，但是當時裝潢已經被修改了，我們也沒有辦法不配合鄭佩琪的指示去修改伸縮軟管及出風口的位置。鄭佩琪有驗收C冷氣2次，第1次就是改伸縮軟管之前，安裝好的時候有開機測試。第2次是改伸縮軟管之後，被告說冷氣不涼，111年9月20日我們有再去測試冷媒壓力跟出風口溫度，發現都是正常的。此後，被告沒有再跟原告反應冷氣有問題。然而，因為長谷房屋客廳跟側房距離比較遠，天花板的距離也不夠，所以迴風會有問題，雖然我施作過樑風箱是為了要讓風進到側房，但是如果沒有迴風，沒有冷空氣跟熱空氣的循環作用，側房就不會涼。迴風就是冷空氣、熱空氣的交換循環，因為迴風不足，做完後我有跟鄭佩琪說要把側房的門開1個縫，讓側房跟客廳對流的風量足夠。鈞院卷一第85至88頁是我跟鄭佩琪於更改風管之後的LINE對話紀錄，鈞院卷一第87頁照片的冷氣就是裸裝，但是這個裝潢跟長谷房屋完全不一樣。這完全可以看到1台商業用的冷氣，至聖路餐廳也是裝這樣，但是長谷房屋是住家，需要美觀，所以就用裝潢把冷氣包起來，我認為被告也不願意我將冷氣裸裝在長谷房屋。系爭估價單是我開立的，施作的位置我也都清楚，而且全部都是我及訴外人即原告之助理簡源成施作的。這些項目全部都完成了，兩造配合大概10多年了，是長期配合，被告應該都熟悉原告的價格，鈞院卷一第133頁、第159至163頁都是原告以前估的估價單，這些被告都有看過，原告公司寄出系爭估價單及系爭發票後，被告從未反應系爭估價單內項目沒做、或金額過高。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訂製集風箱，1個是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1個在2樓美容室、1個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訂製出風箱，1個是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1個在診所2樓美容室、2個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7所示之10吋伸縮保溫軟管2個是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1個在診所2樓美容室、1個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8吋伸縮保溫軟管施作在長谷房屋客廳過樑風箱送風所至之側房。如附表編號9所示之擴散型出風口2個是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2個在2樓美容室。如附表編號10所示冷氣用銅管3分5分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使用20公尺、2樓美容室使用25公尺、其餘5公尺使用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11所示之3C*1.25控制線在德明眼科1樓掛號室使用20公尺、2樓美容室使用25公尺、其餘5公尺使用在長谷房屋。如附表編號15、16所示之回風網1個施作在長谷房屋客廳，1個施作在長谷房屋側房。如附表編號16所示臥室訂製線型出風口作用是讓出風可以迴風循環。如附表編號17所示德明眼科1樓埋入式冷氣室內機排水盤清潔及通排水管亦有施作，分別施作在眼鏡部、驗光室、洗眼區、掛號室病歷表上方之冷氣，都是在德明眼科裡面。這些是原本就在德明眼科裡面的冷氣，不是從至聖路餐廳拆下來的系爭冷氣。營業場所會產生一些灰塵，基本上每半年就會漏水，漏水我們就需要清潔，水盤會產生生物膜堵住水管，造成漏水，我們把生物膜清潔去除後，會開機測試，而診所人員也沒有反應有漏水狀況。如附表編號18日立變頻遙控器，我有交給鄭佩琪，這是長谷房屋的遙控器，是新的遙控器。如附表編號12所示的舊機回收，是德明眼科1、2樓故障的冷氣拆除後的舊機。原告的作業流程就是因為客人無法處理這麼重的東西，原告就會協助客人給回收商估價，每公斤22元之單價是回收商報給原告的價格。如附表編號13所示的，是D冷氣價金，因為我們有個客人想要買D冷氣，出價17,000元，所以我們就將這個價格折扣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8至180頁）。
　3.次查，證人即日立公司指派至長谷房屋檢修冷氣之維修人員陳智南於本院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時具結證稱：我在建利冷氣行上班，我們是日立公司的特約廠商，我固定時間會去日立公司上課，他們會發證照給我們，我從事這行大約5、6年。我曾於112年8月11日前往長谷房屋進行冷氣維修施工，我沒有看過被告本人，都是跟被告的使用人即1個小姐接洽，被告大概是在此日期前5到7日左右通知日立公司的，日立公司接到通知的時候，並沒有說C冷氣有什麼問題，我忘記日立公司有無告訴我被告反應是什麼狀況了，但應該是說不會冷，被告的使用人也沒有告訴我他們是何時發現C冷氣有問題的。日立公司不可能因為這台冷氣不是我們公司裝的，就不想檢查。施工前，我看見C冷氣是在長谷房屋客廳埋入裝設，型號是110或90，這是我們日立公司的型號。因為這種吊隱式的冷氣必須要藏在天花板上面，我到現場的時候，上面的木作都已經施作好了，C冷氣藏在天花板上面。我當時沒有注意到過樑風箱，因為木工都已經做好了，不會注意到風箱往哪個方向跑。施工前冷氣週邊裝潢是做好的情況，沒有裝潢拆毀的痕跡。依照我的專業判斷，該冷氣之安裝是沒有問題的，沒有什麼要改善的問題，我們這個行業是針對機器本身的問題，不會檢討安裝方面的瑕疵。施工前，被告的使用人，沒有特別交待我甚麼事，或解釋C冷氣的來龍去脈。我們第1次到場檢修的時候，有側試C冷氣，發現C冷氣陽台室外機的電腦基板有故障，導致不冷。主機板故障有很多原因，裡面都是電子零件，所以什麼時候會壞掉不一定。跟被告的使用人報完帳之後，我們就回去備料，C冷氣沒有拆下來換掉。電腦基板壞掉，機器是不能正常運作的，換上去確認沒有問題之後我們才會跟客人收費，所以我們就把陽台室外機的基板拆掉然後換新的上去，換完基板之後測試是沒有問題的。施工後，被告的使用人有提到側房沒有要使用，側房的風管（即伸縮軟管，俗稱毛毛蟲）能不能拿掉，我們就從送風機的位置幫他們把風箱、風管拿掉，風口封起來。我們並沒有去測試側房有沒有風，因為這會超出公司要求我們的工作。鈞院卷一第191頁金額20,000元的發票，施作項目可能是拆除基板跟風箱，因為這個型號的主機板費用大概是落在18,000元至20,000元，如果這件20,000元應該是有含拆風箱、風管的費用，但沒有清洗冷氣。就我個人經驗判斷，C冷氣並沒有不適合裝在住家，這台機型很普遍，只要家裡房間夠大的，都會選擇使用這個型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至23頁）。
　4.根據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可見證人張育彰將C冷氣裝設在長谷房屋時，有先與鄭佩琪討論安裝之位置及方式，並兼顧將該型號冷氣裝設在住家時之美觀問題，並配合被告之需求進行第2次之修改，而其修改後之結果，仍可透過將側房門開1個縫之方法，使側房與客廳對流之風量足夠，以解決迴風問題，尚且符合住家安裝冷氣之通常效用。此外，證人張育彰之安裝方式，亦為證人陳智南即C冷氣原廠日立公司之人員所肯定，實難認定原告就C冷氣之安裝，有何瑕疵存在。另關於D冷氣部分，證人張育彰亦對於尚未實際出售乙節證述明確，且兩造於本院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時，仍對於是否由被告取回D冷氣有所討論（見本院卷二第14頁），堪認D冷氣尚由原告保管中，故原告主張因D冷氣未出售，而將原已折讓之D冷氣價金17,000元，加入向被告請求之金額，自屬有據。此外，證人張育彰就如附表所示之全部項目，施作之位置、管線使用之長度以及施作之必要性，甚至舊機回收費用之估價方式，均已鉅細靡遺交代，足以使本院形成原告已完成如附表所示全部項目之心證。從而，原告除如附表編號1所示含營業稅10,500元之金額外，其餘119,123元（計算式：129,623－10,500＝119,123）之請求，均有理由。
　㈣被告除針對如附表編號1所示項目之時效抗辯有理由外，其餘抗辯均不可採信，分述如下：
　1.經查，證人鄭佩琪於本院113年4月11日言詞辯論時具結證稱：我在德明眼科擔任行政助理，111年4月20日到職。我不知道是何人提議要將系爭冷氣交由原告保管，也不確定被告有無授權原告可以出售由原告保管的冷氣，我是隱約聽到被告好像沒有要出售的，但不是很確定。A冷氣裝在德明眼科1樓時，我是偶爾去開門，沒有參與太多，也沒有監工，我只負責開門。張育彰裝設冷氣的時候，因為我很忙，我會跑來跑去，有時候不在、有時候在，有時候我會在德明眼科其他地方工作，不會一直在1樓，可能有時候要到4樓整理東西，過程中沒有跟張育彰講話。裝設B冷氣時，我一樣只是負責開門，沒有負責監工，但有時候是同事開，所以我參與的不多。被告沒有派人監工，只是裝好後被告自己會看，並且會試吹。C冷氣是被告聯絡原告說長谷房屋要裝設冷氣，所以被告指示我每天要負責去開門、關門、拍照，如果有問題再跟被告說。所以我當下跟張育彰約定時間，我也有帶木工過去長谷房屋讓他們討論如何施工，我有跟張育彰說被告已經有先跟原告說C冷氣要裸裝在上面了，最後噴白漆就好，我也有跟木工說，配合張育彰施工，所以他們2個在現場討論，我開完門之後就離開了。C冷氣裝設過程中，木作裝潢是張育彰指示木工拆的，也就是有授權給他指示木工，因為冷氣的事情，我們也不懂。我沒有跟張育彰討論過商用冷氣適不適合裝在住家這個問題，張育彰也沒有跟被告說過這件事，但張育彰有承諾過會修復木作裝潢至原狀。我相信我們木工師傅會配合張育彰恢復原狀，就是很單純，我也沒有想那麼多。剛拆完木作後，我有拍照回去給被告看，被告叫我問張育彰，為什麼上面木作拆這麼大片，張育彰說是要做冷氣出風口，老闆當下就有跟他說不行，因為出風口前面會有1個水晶吊燈，這樣離出風口太近，要請他往後退縮至少20公分，不然吹到水晶吊燈，會發出噪音。張育彰原本不願意，他說這樣他就不要做了，我有提醒他，如果不要繼續做可能收不到錢，他才繼續做，他原本是想要照他自己的意思做。被告雖然有預期會拆木作，因為舊的G冷氣之前是被裝潢包起來，一定要拆掉才能裝上C冷氣，但被告覺得舊的G冷氣很小台，不需要拆到那麼大片。C冷氣出風口退縮20公分後，整個工程完工驗收時，我就在距離C冷氣出風口約1、2公尺的客廳正中央，完全沒有感受到有風，張育彰說沒有風吹電風扇就好，後來我又走到側房，還是沒有風。張育彰說側房不能關門，不然沒風。系爭估價單的內容有些我真的看不懂，因為原告沒有明確告訴我每個項目施工在哪裡。原告施作德明眼科1樓眼鏡部埋入主冷氣室內機排水盤清潔及通排水管後，冷氣一直都有在漏水，我也有傳影片給張育彰，一直漏水，他也沒有來弄好。如附表項目18之日立變頻遙控器，我沒有拿到。C冷氣驗收時，原告有拿遙控器出來，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把遙控器留在現場，但我可以確定他沒有將遙控器交給我。長谷房屋在我不確定的時間點有出租，租客一直反應冷氣不會涼就退租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2至245頁）。
　2.證人鄭佩琪雖證述如前，然其證述卻有諸多模糊或不合理之處，致被告相對應之抗辯亦無理由，分述如下：
　⑴鄭佩琪並不知悉是何人提議要將系爭冷氣交由原告保管，亦不確定被告有無授權原告可以出售由原告保管的冷氣，故其證詞亦不足以證明原告係無權侵占D冷氣或已將之變價。
　⑵A、B冷氣裝設時，鄭佩琪僅係偶爾去開門，未參與太多，也未監工，時而在場，時而不在，實無從僅以其不知悉原告有施工相關項目，即認定原告漏未施作該項目，蓋可能僅係原告施作時，鄭佩琪剛好不在場而已。況且，鄭佩琪亦自陳：系爭估價單的內容有些我真的看不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0頁），可見鄭佩琪對於原告之施作過程及範圍，一知半解。
　⑶C冷氣部分，鄭佩琪亦僅負責每日開門、關門、拍照，及將問題轉達被告，施工當下並未留在現場，僅係促請張育彰及木工相互配合，難認鄭佩琪對於C冷氣施工現場所遭遇之困難與討論過程，有足夠之了解。況且，鄭佩琪亦自陳因其不懂冷氣專業知識，故被告有授權張育彰指示木工拆除部分木作（見本院卷第235頁）。至於被告雖認為C冷氣應直接裸裝而不應配合改變周圍木作，張育彰所拆除之木作範圍較其所預期更大，然此乃其概括授權鄭佩琪、張育彰及木工自行拆除木作、施作冷氣所應承擔之風險，蓋如被告有指定能拆除與不能拆除之範圍，自應事先交代鄭佩琪向原告或張育彰轉達，並於施工前溝通、協調，而非直接概括授權，未於事前充分溝通，又不要求鄭佩琪在場監工，卻於事後指摘拆除範圍不符預期。又鄭佩琪雖證稱張育彰會負責將木作恢復原狀，然此與被告所稱「承諾由原告吸收恢復原狀之費用」乙節，有所不同。蓋被告於C冷氣施工前，即已聘請木工到場與張育彰配合拆除部分木作，堪認木工施工之費用，本應由被告支付，張育彰與木工僅係針對施工計畫，處於相互合作之關係，殊難想像張育彰會承諾由原告吸收拆除木作後恢復原狀之費用，所言實不合理，故張育彰所承諾者，應僅係會指示木工如何在C冷氣安裝完成後，配合其位置與裝設方式，將木作裝潢重新設置，並無吸收費用之意。至於張育彰原本不願意將C冷氣之出風口退縮20公分，乃基於其專業上之考量，但鄭佩琪卻以不繼續做可能收不到錢之壓力，要求張育彰選擇退而求其次之施工方式，故張育彰修改風管後之施工結果，雖尚且符合住家安裝冷氣之通常效用，亦為日立公司之人員所肯定，但並非最理想之施工方式，然此乃張育彰在被告之要求下，配合被告之指示所為，實難遽認原告施工有瑕疵存在。從而，被告據此主張應以支付給為其恢復木作之進展木材行工程費用50,190元，抵銷原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⑷至證人鄭佩琪證稱冷氣漏水乙節（見本院卷一第242頁），雖經被告提出影片佐證（見本院卷一第309頁），然其影片並無顯示拍攝日期，實難以認定係原告修繕完仍未改善問題，或係原告已經解決冷氣之問題後，該冷氣又因其他新增之原因而開始漏水，尚難遽指原告施作不當。被告抗辯應以額外支付給苧順公司之冷氣清潔費用2,000元，抵銷原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⑸至於如附表編號18之日立變頻遙控器，鄭佩琪雖證稱其未收到（見本院卷第242頁），然該冷氣遙控器之價值低微，且有無交付之事實舉證容易，原告應無動機在此項目上故意予以剋扣。又鄭佩琪既不知道張育彰有無把該遙控器留在現場，則自難排除係張育彰交付後，鄭佩琪未取走，而留在長谷房屋內，日後遭被告或其他人取走使用之可能性，難認原告並未交付該遙控器。
　⑹證人鄭佩琪雖證稱長谷房屋之租客因C冷氣不會涼而退租，被告並提出系爭租賃契約1份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7至111頁）。然而，C冷氣之安裝並無瑕疵，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縱認其安裝方式並非最為理想，仍係因受被告之指示所為，難認有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使原告對被告構成民法第227條第2項之加害給付損害賠償責任。被告抗辯應以350,000元之租金損失，抵銷原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3.被告抗辯應以額外支付給日立公司之檢修費用20,000元，抵銷原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經查，日立公司檢修C冷氣後，認為C冷氣之安裝並無問題，僅係其電腦基板故障，並為被告更換電腦基板、拆風箱、風管，但未清洗冷氣，業據證人陳智南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二第17至23頁）。原告就C冷氣之施工並無瑕疵，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從而，此筆費用之支出主要係因C冷氣有更換電腦基板之需求，且拆風箱、風管之費用亦為被告之個人選擇，與原告尚無關涉，被告抗辯應以此部分之費用，抵銷原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4.被告抗辯原告開價過高或估價過低，未經原其同意等語，亦屬無據：
　　經查，兩造間已長久配合之事實，業據證人張育彰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一第173頁），並有兩造間歷年來之估價單4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33頁、第159至163頁）。堪認被告早已熟悉原告之開價或估價範圍，且依據契約自由原則，如被告認為其有事後開價過高或估價過低之嫌，亦可事前詢價或另請高明，自不應於事前概括授權，卻於事後復為爭執。從而，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僅為臨訟置辯之詞，不足採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19,123元，及其中102,123元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即112年2月19日（見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937號卷之支付命令送達證書）起，其餘17,000元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送達之翌日即113年6月12日（見本院卷一第353頁之送達證書）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詳予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駁。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凌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附表：
編號 項目 數量 單價 （新臺幣） 總價 （新臺幣） 被告抗辯 1. 日立埋入式分離式冷氣機11KW拆除（系爭冷氣）  4組 2,500元 10,000元 金額為原告自行填寫，未經被告同意，不得請款，縱其請求有理由，因施作時間為107年間，已罹於2年之短期消滅時效。 2. 日立埋入式分離式冷氣機11KW保養 （原告及證人張育彰均主張為A、B、C冷氣） （被告抗辯為C冷氣及另外2台裝設在德明眼科眼鏡部之冷氣） 3組 4,500元 13,500元 因C冷氣不能使用，其餘2台裝設在德明眼科眼鏡部之冷氣會漏水，被告已委由第三人保養，足見原告未保養，不得請款。   3. 分離式冷氣機9.3KW拆除（E、F、G冷氣） 3組 2,500元 7,500元 金額為原告自行填寫，未經被告同意，不得請款。 4. 日立埋入式分離式冷氣機11KW室內外機安裝工資（A、B、C冷氣） 3組 6,500元 19,500元 金額為原告自行填寫，未經被告同意，不得請款。 5. 訂製集風箱（A、B、C冷氣） 3只 3,650元 10,95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6. 訂製出風箱（A、B、C冷氣） 4只 2,575元 10,30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7. 10吋伸縮保溫軟管（A、B、C冷氣） 4只 1,750元 7,00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8. 8吋伸縮保溫軟管（C冷氣） 1只 1,550元 1,55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9. 擴散型出風口（A、B冷氣） 4只 1,325元 5,30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10. 冷氣用銅管3分5分（A、B、C冷氣） 50公尺 525元 26,25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11. 3C*1.25控制線（A、B、C冷氣） 50公尺 45元 2,250元 原告未舉證施作在何處。 12. 舊機回收費用 120公斤 每公斤扣22元 扣2,640元 原告未與被告事先商議，逕以每公斤單價22元計算，顯然過低。 13. 日立埋入式分離式冷氣機11KW（扣除D冷氣價金） 1組 扣17,000元 扣17,000元 被告於104年購買D冷氣之價格約90,000元，折舊後之市價顯然不可能僅17,000元，原告估價顯然過低。 14. 訂製過樑風箱（C冷氣） 1只 5,800元 5,800元 並無作用、功能，不得請款。 15. 客廳訂製線型出風口及回風網（C冷氣） 1只 3,200元 3,200元 原告並未施作，係被告委請第三人施作，且出風口無功能，不得請款。 16. 臥室訂製線型出風口及回風網（C冷氣） 1只 1,800元 1,800元 原告並未施作，係被告委請第三人施作，且出風口無功能，不得請款。 17. 德明眼科1樓埋入式冷氣室內機排水盤清潔及通排水管 4台 1,500元 1,500元 原告並未施作，係被告委請苧順公司施作，不得請款。 18. 日立變頻遙控器 1支 500元 500元 原告並未交付，不得請款，且市售價格僅160元，原告開價過高。 19. 系爭估價單總價   107,260元  20. 系爭發票總價 （系爭估價單總價加計營業稅5,363元）   112,623元  21. 原告請求總金額 （系爭發票總價加回編號13已扣除之D冷氣預估獲利17,000元）   129,623元  




